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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第 152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102 年 5 月 8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地點：本校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 

主席：黃秀梨校長                                                   記錄：王淑卿秘書 

出席人員：盛華副校長兼研發長、潘愷副校長、黃奕清教務長、李玉嬋學務長、郭素珍院長、陳楚杰

院長、黃韻如主任、吳素鳳主任、陳惠娟主任、王淑君館長、祝國忠主任、陳建和主任、

郭堉圻主任、江蔚文主任、段慧瑩主任、林寬佳主任、許承先所長、章美英所長、李皎正

所長、李明德所長、楊義良所長、王健珍主任、高美媚副教務長 

請假人員：林綺雲院長(病假)、高千惠主任(開會)、李烱三總務長 

列席人員：蘇敬源組長 

 

壹、主席致詞：略。 

貳、確認上次會議決議事項：無異議通過。 

參、報告事項： 

一、追蹤事項報告：詳附件第 43 頁。 

【潘副校長指示】有關學務處規畫外籍生住宿案，請秘書室持續追蹤後續處理結果。 

 

二、各處室系科所工作報告：  

(一)教務處報告事項： 

１、重要事項及施行策略： 

(1) 請各系所協助通知今年大學部畢業班學生，務必於 6 月 14 日前完成英文畢業門

檻的抵免手續。若未於期限內完成抵免手續，6月 15 日畢業典禮當天將無法領到

畢業證書。 

(2) 近日發生數起教室內教學電子白板設備被蓄意刮壞版面，導致學校必須額外支出

大筆的修繕經費，也造成教師授課上的困擾。本組已利用各種管道向同學們宣導

要愛惜校內公物，也提醒同學如蓄意毀損公物經發現須負賠償責任。懇請各系所

能利用機會協助宣導。另外也請各系所提醒各班幹部，在下課之後要主動關閉燈

光及設備電源，以有效達成節約能源的目的。 

(3) 雲科大校務基本資料庫 101 下學期填報工作已於 4 月 30 日完成。針對歷史表冊

修正，請各行政單位於 6月 5日前向註冊組提出修正申請，以便向雲科大提出申

請修改歷史資料表冊。 

(4) 有關於師資質量考核，教育部 102 年 5 月 1 日來文通知，原 101 年 9 月所考核 100

學年度師資質量結果僅供參考，現改成 101 學年度考核第一次(102 年 5 月實施)；

102 學年度考核第二次(103 年 5 月實施)，連續不通過則減招。而就本校 102 年 3

月所填雲科大校基庫之資料，應可通過(第一次)101 學年度的考核。 

(5) 有關於 103 學年度總量增加案，計有運保系(50 名)、資管系(50 名)、健管系(50

名)提出申請，已於 5月 1日業務會報通過，現進入研發處審查作業。 

(6) 本校 102 學年度技職繁星入學管道，已於 4 月 11 日公告錄取名單，並於 5 月 3

日完成正取生報到。(截至 5月 2日報到情形：資管系(報到 16/名額 21)、幼保(報

到 15/名額 21)、運保(報到 6/名額 9))。 

(7) 本校 102 學年度高中申請入學管道，已於 4月 18 日寄發成績單，於 4月 26 日公

佈正備取榜單，並於 5月 3日完成正取生報到作業，現進行備取生報到作業，將

於 5月 13 日完成所有報到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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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學期對於學生逾期未繳費之情形，註冊組已於第二、五、七週寄出逾期未繳費

通知單給學生，並於第九週親自電話聯繫。截止第九週(4 月 25 日)止，共計有

10 名同學仍未繳費(請見附件一第 12 頁)，依學則規定，因超過第九週，即令退

學。 

(9) 本學期策略聯盟計畫目前已完成 3場宣導活動，預計 5月 9日格致國中；5月 16

日奎山國中將於本校舉辦體驗活動，請各系所能協助種子教師辦理體驗營等活

動，方能達到教育部要求目標。 

(10) 健康科技期刊線上投審稿系統正進行修改測試中，預計於五月初公告健康科技期

刊徵稿事宜並發函至全國各大專院校。 

(11) 為執行本校 102-103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計畫 1-2 強化教與學之品保機制」，請

大學部各系訂定符合各系特色與專長之畢業條件，務必於 5 月 22 日前通過系與

院級課程委員會，並提報 5 月 29 日課程委員會議提案討論，通過後將於 6 月 19

日教務會議審議，以適用於 102 學年入學之新生。 

(12) 依教育部規定，教學卓越計畫經費實支執行率需達第1期款（2000萬）之70%（1400

萬）即可申請第 2期款，目前已於第一次管考會議向六項分項計畫主持人報告，

規劃 7月 31 日前達成第 1期款經費執行率 70%。目前各子計畫核銷多為人事費，

將與各計畫負責單位密切聯繫，並留意經費核銷進度。 

 

 

(二)學務處報告事項： 

１、重要事項及施行策略：  

(1) 101-2 學期畢業班獎懲建議請各班導師於 5/7 完成操行評分，預計第 14 週完成上

傳。 

(2) 101-2 學期「賃居生訪視」已於 3 月下旬開始實施，本學期預計訪視 100 名賃居

生，預估全學年度訪視率可達 77%（98~100 學年度訪視率分別為 55%、44%及 66%）。

另，訂於 5/22 舉辦賃居生座談會，屆時將邀請崔媽媽基金會專家學者蒞校與談。 

(3) 101 學年度大專、碩士及博士應屆畢業生問卷調查業於 101/12/14 上線，調查結

束時間預訂於 102/10/31，敬請各系所協助宣導，調查網址如下： 

1) 大專畢業生問卷：https://ques.cher.ntnu.edu.tw/ques/bachelor/ 

2) 碩士畢業生問卷：https://ques.cher.ntnu.edu.tw/ques/master/ 

3) 博士畢業生問卷：https://ques.cher.ntnu.edu.tw/ques/phd/ 

(4) 本（102）年度第一期專業證照之獎勵補助自即日起至 6/10，現正受理中。 

(5) 102 年本校傑出校友選拔推薦日期自即日起至 6/30 止，請各系所踴躍推薦。  

(6) 加強校園 H7N9 流感防疫，進行下列注意事項宣導。 

1.若有類流感症狀，應戴上口罩儘速就醫；2.避免接觸禽鳥；3.食用雞、鴨、鵝

（含蛋類）請務必完全熟食；請落實正確且勤洗手等個人衛生措施；4.進行校園

師生至大陸行程通報管理。另學校首頁設置『疾管局 H7N9 專區』，請大家隨時注

意最新動態，做好個人防範。 

(7) 健康中心持續辦理教育部 101 健康促進計畫：「同儕攜手向前行、護理健康一級

棒」，歡迎全體教職員工生共同參與系列活動，活動網址：

http://health101.ntunhs.com.tw/ 。 

(8) 健康中心於 3/12-6/20 每週二、四下午 3:30-5:30 舉辦健康諮詢門診，包含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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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及體適能諮詢門診，歡迎全校師生上網預約。 

(9) 102 學年度導師推薦遴聘名單，將於五月底通知各院系所，並請系所及早準備相

關作業，以避免 101 學年度開學當週完成導師名單遴聘核定及事後多次異動之情

形。 

２、工作成果： 
(1) 101-2 學期第 1~8 週學生平安保險理賠申請計有 28 人次，其中車禍 7件、疾病住

院 10 件、其他意外 11 件。 

(2) 102 學年度住宿申請已於 4/10 截止登記，總計 690 人提出，其中男生 43 人，女

生 647 人。扣除新生及四技二年級、外籍生、僑生、低收入戶等保留床位，可供

抽籤床位數：男生城區部 9床；女生校本部 64 床、城區部 119 床。 

(3) 完成 102 學年度宿舍幹部甄選，經口試及樓層實習二階段評選，共正取 10 人、

備取 3人。 

(4) 輔導社團活動辦理： 

1) 於 3/4-3/26 輔導學生會改選以學習民主自治精神，下屆會長由運四三 A郭佩欣

同學擔任。 

2) 於 3/30-3/31 輔導學生會辦理兩天一夜「007 任務代碼：NTUNHS- 2013 年社團

幹部研習營」，參與人數共 94 人，活動地點為桃園復興青年活動中心，活動圓

滿完成。 

3) 於 4/20 輔導福智青年社實際落實愛地球活動，參加宜蘭頭城烏石港「種樹護地

球」活動。 

4) 擬於 5/15 辦理「101 學年度社團評鑑動靜態展」，檢視各社團的服務績效、資

料準備及社團團隊精神與經驗傳承。 

(5) 持續辦理「勇往職前」系列就輔講座：於 3/25 與護理系合辦「校友經驗分享活

動」；於 4/11 辦理「形像塑造與職場禮儀講座」；於 4/11 與健管系辦理「中文

履歷撰寫講座」。 

(6) 持續辦理通知本校推薦至各家醫院甄試面談事宜。 

(7) 業於 4/27 假本校體育館 2樓辦理「2013 亮點百分百校園徵才博覽會」，共有 42

家廠商與會、動員 137 個工作人員，提供 1,000 多個職缺，有 303 位同學熱烈參

與徵才，面談 1,004 人次，錄取 386 人。 

(8) 於 4/2 進行校園餐飲食品抽樣 4件，送至衛生局檢驗，檢驗結果皆正常。 

(9) 於 4/1-4/29 協助本校護理系學生社區護理實習，共同進行校園健康促進評估與

推動。 

(10) 於 5/9 上午 11 點到下午 2點舉辦 B型肝炎抗原、抗體抽血檢驗。 

(11) 學生輔導中心主題活動： 

1) 【平等四月】：四月探討的主題為「同性戀-同性愛戀知多少」，於 4/2-4/19

辦理海報展暨有獎徵答、探索團體、影片討論、專題演講等多元型態之活動，

皆已順利完成。。 

2) 【生命感動】：擬於五月至六月中旬辦理，活動包含母親節感恩卡、護蛋行動、

影片欣賞等系列活動；以及感動生命的一句話、畢業生祝福卡、以及同儕守護

等多項活動，歡迎全校教職員工生踴躍參加。 

(12) 本學期第二場次之導師研習已於 4/17 辦理校園自殺危機事件之因應與處理，其

後續延伸而出以「有關事件相關人員的身心反應與自我照顧」為主題辦理專題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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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活動皆圓滿完成。 

(13) 101-2 學期之導生活動費已完成造冊，正進行陳核及核定後撥款事宜，將於近日

完成撥款。有關本項費用之運用，學生輔導中心依 2/20 導師研習導師座談之建

議事項，已印製相關文宣並進班宣導。 

 

 

(三)總務處報告事項： 

１、重要事項及施行策略： 

(1) 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102 年 4 月 2 日勞動 2 字第 1020130620 號公告發布調整

每月「基本工資」為新臺幣 19,047 元，並自 102 年 4 月 1 日生效』，相關配合事

項如下： 

1) 自102年4月1日起，投保單位申報投保金額為19,047元者，投保金額為19,200

元。 

2) 健保局將會依現行「全民健康保險投保金額分級表」逕行核定 19,200 元。現已

以 18,780 元投保之第 1類被保險人，將自 102 年 4 月 1 日起，逕予更正投保金

額為 19,200 元。 

3) 請各單位造相關人員薪資、工讀費清冊時，自 4月起調整及補足差額。 

(2) 因共同供應契約部分採購項目，合約到期後將不再辦理標案(目前文具用品及印

表機已下架)，若各單位有上述採購之需求，請及早上網利用該契約辦理採購，

因屆時若契約期滿，將不再代替各機關辦理標案。依採購法規定，機關全年度採

購金額超過 10 萬元仍須辦理招標，所以有採購需求者，請儘早提出採購並注意

合約之有效期限。 

(3) 目前校內各辦公大樓皆設有飲水機，為確保飲用水衛生，健康中心及廠商會定時

檢測水質及更換濾心。校內部份單位目前仍於辦公場所擺放傳統開飲機，除了消

耗電力並需依靠工友定時清洗內膽及每天加水提供單一辦公室同仁使用；為節能

減碳且確保飲用水衛生，請宣導校內同仁多多使用飲水機，停止辦公室開飲機之

使用。 

(4) 總務處已於 4 月 11 日將校務基金購置之攝影機資料，公告於總務處網頁，供各

單位參考利用。 

(5) 本校與第一商業銀行簽訂之「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委託第一商業銀行天母分行

代理校務基金收付款暨代收學雜費合約書、自動付款機使用合約書」三年期合

約，依據 102 年 4 月 2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記錄，同意續約三年，合約有

效期間為 102 年 7 月 1 日起至 105 年 6 月 30 日止。 

(6) 水療中心加熱系統改善工程，預定於 102 年 4 月 23 日決標，預定 102 年 6 月 2

日竣工，為系統測試乙個月，預計 102 年 7 月 2 日以後辦理驗收。 

(7) 城區部木棧道整修工程，預定於 102 年 5 月 2 日開標。 

(8) 樂育樓重建工程，人康學院於 102 年 4 月 16 日院務會議中已完成各系所於樓層

的配置，因此建築師正依配置與各系積極討論與規劃。 

(9) 102 年明倫館地板座椅舞台整修汰換工程、石牌校區圖書館屋頂防水及零星整修

工程和城區部整修工程，建築師正辦理規劃設計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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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發處報告事項： 

１、重要事項及執行策略： 

(1) 本校榮獲教育部 102 年至 105 年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補助成立產學研發中

心，第一年補助金額為新台幣 2500 萬。 

(2) 2013 全國技專院校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暨成果展，本校報名隊伍 4 隊，於 4

月 26 日公布初審入圍暨成果展出名單，本校由資管系黃衍文教授所指導之「社

區處方箋資訊系統之雛型建置」獲選，本(產學)組已通知獲選教師及學生，於 5

月 23日(四)至 25日(六)假南港軟體工業園區一期 A棟 X光棚進行成果展出及參

與決賽。另本(產學)組將協助後續布展及補助金額相關行政事宜。 

(3) 護理系鄭夙芬教授之研發成果，參加 2013 教育部記專院校技術研發成果發表記

者會遴選獲選，研發成果名稱：兒童護理學 3D 互動式情境模擬數位學習系統，

預計於 102 年 5 月 20 日於 10:30~13:00 於教育部五樓會議廳接受記者採訪，另

本(產學)組將協助後續布展及後續行政相關事宜。 

(4) 4 月 16 日紐西蘭奧克蘭大學教育學院院長來訪並確認簽署合作意向書內容，擬於

5月完成意向書的簽訂。 

(5) 3 月 25 日蒙古 Health Sciences University of Mongolia 學者來訪並有意與本

校簽署合作協議，擬於 5月底完成合作備忘錄簽訂。 

(6) 本校今年獲教育部核定招收港澳生就讀本校二技課程，102 學年度港澳生招生名

額為 10 名。教育部因應今年為首度開放具專科學歷之港澳生就港澳生讀二技，

因此延長招生截止至 6月 30 日，並延後公布錄取時間至 8月 30 日。 

２、工作成果： 

(1) 國際組於 3/12 日至 7/1 日國際與兩岸交流共計有 10 個團體，65 人次至本校參訪

及觀摩。 

(2) 教育部同意本校招收陸生就讀二技，並核定 102 學年度健管系與幼保系可招收陸

生合計 12 名。 

(3) 102 年第一梯次僑生分發(共 4 梯次)，本校共有 4 名馬來西亞學生申請分發就讀

本校幼保、運保、健管、心理系。 

 

 

(五)教師發展中心報告事項： 

１、重要事項及施行策略： 

(1) 本(101)學年度教師評鑑辦理相關事宜 

各系所中心 101 學年度教師評鑑結果已於 102 年 4 月 24 日召開 101 學年度第 2

次教師評鑑推動委員會審議，並已提交 102 年 5 月 3 日校教評會審議。預定於校

教評會會議紀錄核定後，將教師評鑑結果通知受評教師及所屬系所中心學院主

管。 

(2) 有關教育部指示希望本校於 4 月 30 日前「研擬完成符合學校自身發展特色定位

之教師升等與評鑑機制，並將需配合鬆綁之配套需求報部」一事，已於 4 月 24

日完成。 

(3) 教師成長： 

1) 教師發展中心接下來將舉辦之教師成長活動如下，歡迎各位師長踴躍報名參加： 

時間 主題
5/22(三)(新增) 產業需求融入教師成長社群講座：「如何進行產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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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講座
5/28(二)12:00-14:00
、5/29(三)12:00-13:00

101 年彈性薪資優秀教師心得分享與經驗傳承」系列講
座(2)、(3)

6/4(二) 12:00-14:10 微型教學工作坊：「教案撰寫與實例分享：小組討論法」
講座

6/14(五) 產業需求融入研究實務交流工作坊：經驗分享(劉介宇
老師)

2) 102 年微型教學開始申請，申請時間至 5月 17 日(週五)截止，預定補助教師 20

人次，額滿為止，敬請各位學術單位主管轉知所屬教師踴躍報名申請。 

 

 

(六)電算中心報告事項： 

１、重要事項及施行策略： 

(1) 校務行政系統重整案： 

1) 電子表單流程引擎測試 

-建立流程引擎資料庫，含人事組織部門設定與測試，人員職級與部門層級。 

-流程引擎功能測試，含串簽、群組會簽、特定主管簽核等功能。 

-實作測試表單，以資訊設備採購申請為例，驗證流程引擎功能與效率。 

-流程引擎功能介紹，系統組組員教育訓練。 

2) 預計先以證照系統來測試流程引擎，與學務處就輔組使用者一起測試上線。 

(2) 校務基本資料庫案： 

經各單位使用者測試後，於本年度 4月份接續進行第二階段開發作業中，針對第

一階段測試後程式修正作業，並依測試需求擴增系統功能，針對已建檔表冊提供

匯出、填表說明功能、勾選案件；未建檔表冊亦提供完整建檔功能。現已完成學

術研究系統，預計 5月份提供測試平台環境，由使用者進行系統測試作業。 

(3) 依照資訊安全驗證規範，執行年度資訊安全防範計劃。 

(4) 執行研究專用 ADSL 線路，預計今年可提供老師連線至國外研究之網路需求。 

(5) 教卓總計畫之雲端主機規劃，將與各子計畫執行人員接洽，討論所需平台架構，

並統整教卓伺服器資源，擬定符合需求之雲端主機。 

(6) SAS 全校授權於 5/1 開使啟用，預計六月辦理 SAS EG 介面的教育訓練。 

２、工作成果： 

(1) 持續維運現行校務行政系統: 

1) 04/08 完成人事新主機帳號設定。 

2) 04/16 完成 85.117+85.118 測試機之新人帳號設定。 

3) 04/30 完成「志願選課與加退選課系統」修改分機與上下限學分設定，增加檢

核及錯誤視窗提示。 

4) 因應雲科大校務基本資料庫填報，線上學術研究系統改版作業。 

(2) 辦理資訊網路相關業務: 

1) 執行 102 年第一次防火牆規則查核作業(4/8-4/12)。 

2) 辦理 Ulogger 日誌管理系統教育訓練(4/11)。 

3) 規劃整合中心虛擬平台建置案(4/15-4/25)。 

4) 申請兩條 FTTB 雙向 100MB 之 ADSL，提供老師研究專用(4/17-4/24)。 

5) 重要主機備份資料建立存放至城區部機房機制(4/18-4/24)。 

6) 針對本校重要主機執行 102 年第一次弱點掃描(4/23-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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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無線網路電源供應設備汰舊換新(4/23-5/3)。 

8) 與中華電信合作辦理母親節孝親活動，於 5/7 到校提供學生十條電話免費撥打

國內電話向母親報平安，並提供國際生免費儲值卡撥打國際電話(4/24-4/29)。 

9) 全球一動公司提供 100 名同仁免費試用 WIMAX 4G 三個月(4/30-6/30)。 

(3) 辦理教學資訊相關業務: 

1) 04/16 協助護理系委外開發的系網頁移轉至黑快馬網頁中。 

2) 04/26 完成 Adobe CS6 全校教職員授權採購。 

3) 04/29 完成 SAS 9.3 全校教職員學生授權採購。 

4) 04/30 完成微軟軟體全校學生授權採購。 

5) 規劃行動版數位學習平台。 

6) 規劃行動版學校首頁。 

 

 

(七)人事室報告事項： 

１、重要事項及施行策略： 

(1) 本室業於 102 年 4 月 15 日以 e-mail 公告：教師如於 101 學年間有主持國科會、

衛生署、國衛院、健保局等政府機關研究計畫或產學合作個案執行經費達規定核

減授課鐘點時數，請填具「主持政府機關研究計畫或產學合作個案執行核減授課

鐘點時數申請表」，並提出相關證明文件，為便行政作業，敬請於 102 年 5 月 20

日前向所屬系所中心提出，經核准後，得於 102 學年度核減鐘點。特再提會報告。 

(2) 社團法人臺灣評鑑協會 102 年 4 月 10 日(102)評鑑發字第 10201013 號函檢送前

至本校進行「101 學年度科技大學評鑑計畫」之評鑑報告初稿，有關行政支援部

分中建議事項：「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之法源為組織規程第 31 條，而非

第 32 條；電子計算機中心設置辦法之法源為組織第 14 條，而非第 15 條，請檢

討修訂(另經查：專業實務能力鑑定中心設置辦法之法源為組織第 24 條，而非第

25 條，併請檢討修訂)；又研究發展處設置辦法第 3 條規定「本處置處長 1 人」，

宜依組織規程第 13 條規定修訂為「研究發展處置研發長 1人」，以求一致(經查：

研究發展處業於 102 年 3 月 13 日本校第 99 次校務會議中提案修正)。故與本校

組織規程法源依據不同者，擬由本室併提案修正。 

(3) 教育部 102 年 4 月 30 日臺教人(一)字第 1020064569 號函轉知略以：為促進性別

平等，各機關（構）學校於職務出缺遞補人員時，在資歷相當情形下，建請考量

優先晉升少數性別（女性或男性）。特此報告轉知。 

 

 

(八)主計室報告事項： 

１、重要事項及施行策略： 

(1) 因 102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經立法院審議結果，刪減退休人員年終慰問金、員

工上下班交通費、文康活動費與設備及投資等 4 項，經本部極力爭取，102 年度

法定預算對各校院之補助款僅減列退休人員年終慰問金與設備及投資等 2項，爰

103 年度本部對各校院基本需求補助數概算額度係以維持爭取後 102 年度法定預

算為基礎，並酌增部分額度。 

(2) 教育部會計處核定本校103年度基本需求經費補助額度為 3億 7,507萬 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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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102年度增加90萬 8千元〉，技職司核定本校103年度績效型補助額度為796

萬 7,000 元〈較 102 年度增加 274 萬 8 千元〉，合計 3 億 8,303 萬 9,000 元，較

102 年度教育部核定數 3 億 7,938 萬 3,000 元，增加 365 萬 6 千元，本室已依據

核定額度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之決議編製預算書表，並於 102 年 4 月 26 日函

送主管機關及相關單位。 

２、工作成果： 

(1) 本校 102 年度截至 4月底經常門預算執行情形 

1) 經常門預算部分：經常性作業收入數 204,564,910 元，較預算分配數

215,801,000 元減少 11,236,090 元，經常性作業支出 241,841,498 元，較預算

分配數 263,203,000 元減少 21,361,502 元，經常性作業收支相抵後計短絀

37,276,588 元，較預算分配數-47,402,000 元，比較減少短絀 10,125,412 元。 

2) 資本門預算部分：資本支出預算數 68,200,000 元，截至 4 月底預算分配數

6,340,000 元，執行數 5,279,406 元，分配執行率 83.27%，全年執行率 7.74%，

請各單位積極辦理。 

 

 

(九)秘書室報告事項： 

１、102.3.20 本校水療教育示範中心監督管理小組會議中未通過該水療中心專案經理人

提出之「水療教育示範中心營運計畫書」。102.4.26 日該項會議亦未通過專案經理人

提出之「學生體育課程收費方式」、「推廣教育中心開課」及「教職員工生收費標準」

三份計畫書。102.4.26 日該會議決議，提請校長組成專案小組，討論水療中心專案

經理人工作執行進度及適任性。 

２、本校榮獲教育部 102 年至 105 年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補助成立產學研發中心，第

一年補助金額為新台幣 2500 萬。計畫經費執行期間自 102 年 4 月 1 日至 102 年 12 月

31 日止。為 102-105 年「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推動順利，鑑請本校新任校長謝

楠楨教授成立工作小組，規劃工作推動事宜，本校行政單位給予全力支持。該項邀請

已獲謝教授口頭應允。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黃奕清教務長】 

案由：本校運保系、資訊管理系及健康事業管理系，擬自 103 學年度起增加大學部招生名額各 50

名，提請審議。 

說明： 

1. 擬自 103 學年度起增加日間部運動保健系、資訊管理系及健康事業管理系學生各 50 名額，

申請表單請見附件二第 13-15 頁。 

2. 本案經各增額之系務會議通過，請見附件三第 16-20 頁。 

3. 本案經各增額之院務會議通過，請見附件四第 21-22 頁。 

4. 本案經業務會報(102.05.01)審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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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研發處/盛副校長華兼研發長】 

案由：擬訂定「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華語教師聘用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1. 配合國合會自 102 學年度起，要求外籍授獎生需於返國前通過華語檢測。 

2. 近期接獲教育部對於本校提送之國際護理管理學士專班開班計劃的審查意見，本校需說明

該專班華語教師聘用資格。 

3. 基於以上因素，本校對於華語教師任教資格應有聘用辦法。如附件一第 23 頁。 

4. 國合會各學程聘請華語教師資格。如附件二第 24 頁。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人事室/黃韻如主任】 

案由：本校各單位進用專案計畫人員申請案，提請審查。 

說明： 

1. 相關規定： 

(1) 本校「進用專案計畫教學人員研究人員暨工作人員實施要點」第三點規定：專案計畫

期限以一學年（年）為原則，最長以五學年（年）為限。單位應先填具進用申請書，

於每年四月或十月底前簽會人事室、會計室，陳校長核准後，提經行政會議審核通過

後實施，並依計畫進用所需人員。 

但單位迫切需要且計畫期限在六個月以下，或依本校行政人力精實及契僱化實施要點

規定進用工作人員，或已核定之系所行政人力配置、身心障礙、代理留職停薪教學人

員由校長逕行核定。 

同要點第九點規定：專案計畫工作人員一年一聘(僱)為原則。 

(2) 本校「進用專案計畫教學人員研究人員暨工作人員實施要點」第九點（七）：專案計

畫工作人員進用原則： 

1) 各單位進用專案計畫工作人員，應以身心障礙人員為優先。 

2) 各單位進用專案計畫工作人員以約僱級為原則，如所具學歷高於學士者，其薪資仍

依學士學歷薪點標準支給。 

3) 約聘級行政助理，以辦理業務為專業稀少性或屬規劃研究性質，並經專案簽准者，

方得進用。 

4) 專案計畫工作人員之工作性質如係短期性者，期滿應即停僱，不得提出續延計畫。 

5) 專案計畫工作人員出缺並奉准遞補進行公告甄選者，得優先考量進用曾於本校表現

優異之其他臨時人員(如：各計畫研究助理、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醫護科

技期刊專案計畫等)，以留住好人才。 

(3) 各系所人力配置，經95年 11月 22日九十五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八次業務會報決議如下：

單一系所科配置行政助理一名。系所合一：行政助理一名，校外工讀生一名。若學生

超過五百人者，行政助理一至二人，校外工讀生一至二人。超過一千五百人者，行政

助理三至四人，校外工讀生三至四人。行政助理一名及校外工讀生一名，得以約聘行

政助理一名進用。 

(4)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8 條第 1 項規定，公立學校員工總人數在 34 人以上者，進

用身心障礙者人數，不得低於員工總人數百分之三；同條第 3 項規定，員工總人數計

算方式，以各義務機關每月 1日參加勞、公保人數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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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校各單位現有專案計畫工作人員 70 人，本次續延計畫申請案共計學務處 1件，詳見附件

一第 25 頁。 

3. 請各相關單位主管補充說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人事室/黃韻如主任】 

案由:擬修正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第 26-27

頁，請  審議。 

說明: 

1. 依 101 學年度科技大學評鑑計畫進行之評鑑報告建議事項修正。 

2. 上開建議事項有：學校之申訴案件頗多，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於 95 年 6 月

12 日除修改學校名稱外，對內容已不符現狀(如第六點)者，建請亦應儘速修正。 

3. 本案業經 102 年 5 月 1 日業務會報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人事室/黃韻如主任】 

案由：擬修正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電子計算機中心設置辦法及專業實務能力鑑定中心

設置辦法之法源依據，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第 28 頁，請  審議。 

說明： 

1. 社團法人臺灣評鑑協會102年 4月 10日(102)評鑑發字第10201013號函檢送前至本校進行

「101 學年度科技大學評鑑計畫」之評鑑報告初稿，有關行政支援部分中建議事項：「校教

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之法源為組織規程第 31 條，而非第 32 條；電子計算機中心設置

辦法之法源為組織第 14 條，而非第 15 條，請檢討修訂(另經查：專業實務能力鑑定中心設

置辦法之法源為組織第 24 條，而非第 25 條，併請修訂)；又研究發展處設置辦法第 3條規

定「本處置處長 1人」，宜依組織規程第 13 條規定修訂為「研究發展處置研發長 1人」，

以求一致(經查：研究發展處業於 102 年 3 月 13 日本校第 99 次校務會議中提案修正)。 

2. 擬依上開建議事項，由本室併提案修正(如遇有與各該辦法實質內容變更者，則由各該權責

單位進行修正)。 

3. 本案業經 102 年 5 月 1 日業務會報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人事室/黃韻如主任】 
案由：擬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相關條文，檢附修正條文草案對照表如附件第 29-37 頁，請討論。 
說明： 

1. 擬依 101 科大評鑑結果行政支援組建議事項，進行相關法令修正。 

2. 本案業經 102 年 5 月 1 日業務會報通過。 

決議：第八條第一項文字修訂為「本校各學院、系(所)、中心各置院長、主任（所長）一人，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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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得連任一次，由各該院、系（所）、中心組成遴選委員會或由各該系（所）、中心專

任教師遴選專任教授或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報請校長聘兼之，主持院、系（所）、中心業

務。並視需要置職員若干人。」 ，餘照案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人事室/黃韻如主任】 

案由：擬訂本校 102 年暑休期間之集中休假日期及相關規範，請 討論。 

說明： 
1. 依本校 101 及 102 學年度行事曆，102 年暑假期間為 102 年 7 月 1 日(一)起至 102 年 9 月 13

日(五)止；另依本校辦公出勤管理要點五(一)規定，寒休及暑休應分別於學期結束後一週至

開學前一週內休畢……(註：102 年暑休期間為 102 年 7 月 8 日《星期一》起至 102 年 9 月

6 日《星期五》止)。 
2. 為落實「節能減碳」政策，並維持行政效能，擬依前項要點規定，擬具本校集中暑休日期

如下(共 8天)：。 

甲案(皆星期一)：102 年 7 月 8 日、102 年 7 月 15 日、102 年 7 月 22 日、102 年 7 月 29 日、

102 年 8 月 5 日、102 年 8 月 12 日、102 年 8 月 19 日、102 年 9 月 14 日【註：

102 年 9 月 14 日係星期六，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02 年度行事曆，102

年 9 月 20 日(星期五)為全國彈性調整放假日，102 年 9 月 14 日為全國彈

性補行上班日】。 

乙案(皆星期五)：102 年 7 月 12 日、102 年 7 月 19 日、102 年 7 月 26 日、102 年 8 月 2 日、

102 年 8 月 9 日、102 年 8 月 16 日、102 年 8 月 23 日、102 年 9 月 14 日【註：

102 年 9 月 14 日係星期六，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02 年度行事曆，102

年 9 月 20 日(星期五)為全國彈性調整放假日，102 年 9 月 14 日為全國彈

性補行上班日】。 
※上開集中暑休日，祕書室、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及人事室等單位均須至少排定一人

輪值，輪值人員輪值日後，得於 102 年 9 月 30 日(星期一)前另擇期補休完畢。 

3. 集中暑休以外之4天暑休，各處室應妥適配置三分之一以上人力上班，維持校務正常運作(兩

人以下單位，排班人力授權單位主管調配)，並落實職務代理，不得影響業務運作；二級主

管(含)以下職員書面排班輪值表由各單位自行管理，毋需送人事室。一級單位主管請於 102

年 6 月底前，將預排之暑休輪值表 e-mail 傳送至人事室彙整後轉秘書室。另為使暑假期間

相關會議得以及時召開，各級主管於各周三儘量勿排暑休，以利校務運作。 

4. 102 年 1 月 2 日以後新進人員之暑休天數如附表一第 38-42 頁。 

5. 本案如經審議確定，將另函轉知各單位查照辦理。 

決議：採乙案，另圖書館請循往例於集中暑休日開放閱覽時間，提供實習同學使用需求。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下午十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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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01 學年第 2 學期未繳費名單   截至 102/05/02 

序號 科系名稱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應繳金額 備註 

1 健管系 健二二甲 320000391 蔡忠亮 8,018 無法聯絡 

2 健管系 健四一 A 410991456 張年慧 26,018 欲辦理退學 

3 健管系 健四三 A 420990580 劉佳瑤 26,018 無法聯絡 

4 幼保系 幼四四Ａ 430942354 楊薇儂 26,018 欲辦理退學 

5 運保系所 運保專四 601960012 張戴笠 418 欲辦理退學(修業期滿未選修碩士論文)

6 護理系所 護理研三 610971133 張純琪 11,658 無法聯絡 

7 健管系所 健管研一 620010067 徐翠霞 18,308 欲辦理退學(已考取謢理博士班) 

8 資管系所 資管研四 640960086 陳孟君 11,658 未答覆(修業期滿未選修碩士論文) 

9 長照系所 長照研四 661960069 何淑娟 11,658 欲辦理退學(經濟因素) 

10 聽語系所 聽語研四 664962288 杜欣怡 11,658 欲辦理退學(個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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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專校院 102 學年度擴增全校招生名額總量申請表-系所作業用表 

系(所) 資訊管理系(所) 
増量名額（註1） 50 名 増量學制（註2） 日間部四技 

申 請 條 件 
（請勾選符合

之條件） 
(若為獨立所
請單獨勾選項

2) 

1. ■全校新生註冊率九成以上，並符合以下任一條件： 
□ 為配合國家重大政策（註3） 
□ 為辦理教育實驗者（註3） 
■ 全校現有學生人數未滿五千人。 

2. ■經依大學評鑑辦法或專科學校評鑑實施辦法規定評鑑完善，績效卓著。 
3. □ 博士班增設案經本部審查通過。 
4. □ 新設或整併未滿五年之學校、分校或分部。 

基 本 條 件 
（需全數符

合） 

■無行政缺失情形。 
■近三年各學制之新生註冊率均達到七成以上。 
■全校生師比、日間生師比、研究生生師比、師資結構、校舍面積符合規定之應有標準。
■院、所、系、科、學位學程之評鑑成績未列有三等或四等。 

増 量 理 由 

【請詳細說明增量之理由；若說明內容較多者，可以附件方式提供】 
在今日資訊化的社會中，各行各業不分規模，都需要資訊人才幫忙建置與維護資訊

環境，以提昇工作效率，增加組織競爭力。資訊管理系除了教導學生資訊技術，也培養
學生企業管理的職能，讓學生熟悉企業實戰環境中可能會使用的各類資訊系統，學習將
資訊科技導入到企業內的做法，用資訊科技來管理企業的資訊流，為企業創造價值或成
為企業成功策略的核心能力。 

本系的課程規劃，配合本校健康照護之特質，強調以健康產業的資訊管理為特色，
以優質資訊科技與管理知能，經營現代化的健康事業，培養學生對於醫療資訊管理相關
領域的專長。鑒於醫療相關機構之經營管理及資訊科技應用範疇較為特殊，且非常缺乏
相關之資訊與管理領域的人才，加上近年來國內各醫療院所受健保經費短缺的影響，營
運上有更多的困難，也更需要有專業資訊管理人才，協助經營管理或決策分析以制定更
好的營運機制。 

台灣目前培養健康照護資訊之專業科系很少，面對未來人口結構改變、健康資訊管
理人才之市場需求將日益殷切。本系重視跨領域教學設計，涵蓋「資訊技術」、「管理職
能」、「醫療資訊」等三面向，並具體落實學院系所資源共享與科際整合，產出優質的資
訊管理人才，尤其是優質的健康資訊管理人才。 

本系成立已超過10年，在鈞部與校方的大力支持與系上的努力之下，師資、設備、
軟體與硬體上都有穩固與強健的基礎，可以培育更多人才。目前每年級一班46人的規
模，若擴增為每年級二班96人，將能提供更豐富與專業的「資訊技術」、「管理職能」、「醫
療資訊」選修課程，讓學生依職涯方向與興趣去選擇，且教學設備的使用效率也將大幅
提昇。 

本系的招生備受青睞，無論推薦甄試或登記分發都是許多學子理想的學系，但受名
額所限，讓許多學生向隅；本系畢業生的就業成績斐然，大、中、小型企業、醫療院所
與組織都是本系校友就業的場所。為使本系及所屬之健康事業管理學院更加茁壯，以配
合本校近中程發展目標，並為國家培育更多熟悉企業與健康產業的資訊管理人才，擬申
請四技增量200名，每年級各增量50名。 

増量名額之分
配 規 畫 

【請簡要說明增量名額擬分配之系、科及學制】 
本系目前大學部學生僅四技一班，每年級有 46 位名額，擬增量 50 位名額，使四

技每年級為二班共 96 位名額，四個年級共增量 200 名。 

聯 絡 資 料 
填表人（聯絡人） 單位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江蔚文 資管系 02-28227101ext.3916,3919 jiang6@ntunhs.edu.tw 

核 章 填表人：江蔚文 單位主管： （102 年 3 月 27 日）

備註： 
1. 「增量名額」：請填寫總數。 
2. 「增量學制」：請填寫完整，例如：日間部四技。若擬增量學制超過一個以上，則請全數列出，並註明各學

制的增量名額數。 
3. 申請理由為為「配合國家重大政策」或「為辦理教育實驗者」，另請於「增量理由」欄位說明所配合之政府

政策內容或辦理何項教育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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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專校院 102 學年度擴增全校招生名額總量申請表-系所作業用表 

系(所) 健康事業管理系(所) 
増量名額（註1） 50 名 増量學制（註2） 日間部四技 

申 請 條 件 
（請勾選符合
之條件） 

(若為獨立所
請單獨勾選項

2) 

1. ■全校新生註冊率九成以上，並符合以下任一條件： 
□ 為配合國家重大政策（註3） 
□ 為辦理教育實驗者（註3） 
■ 全校現有學生人數未滿五千人。 

2. ■經依大學評鑑辦法或專科學校評鑑實施辦法規定評鑑完善，績效卓著。 
3. □ 博士班增設案經本部審查通過。 
4. □ 新設或整併未滿五年之學校、分校或分部。 

基 本 條 件 
（需全數符

合） 

■無行政缺失情形。 
■近三年各學制之新生註冊率均達到七成以上。 
■全校生師比、日間生師比、研究生生師比、師資結構、校舍面積符合規定之應有標準。
■院、所、系、科、學位學程之評鑑成績未列有三等或四等。 

増 量 理 由 

【請詳細說明增量之理由；若說明內容較多者，可以附件方式提供】 
有鑑於社會變遷及我國政策對健康事業管理人才的需求轉換，因此本系所自 1994

年的「醫護管理系」以培育傳統的急性醫療機構中階管理者為教育目標，之後隨著健康
照護產業需求的變遷，本系所在 2008 年正式更名為「健康事業管理系」，而本系所自創
辦以來已有 18 年，秉持校訓及配合校務近中程發展目標已發展出良好的教學特色，致
力於培養健康事業管理相關的專業管理實務及研究人才，著重於健康照護人力資源管
理、健康照護行銷管理、健康照護品質管理、健康照護資訊管理及健康照護財務管理等
健康事業經營管理之知能、實務技能與關懷服務能力，且希望畢業生能成為健康事業領
域業界首選之人才。 

本系課程主要是以健康照護產業多元化職場需求之能力為導向，進行課程規劃。
因此，本系針對健康照護產業所需求人才之專業能力、健康保險對健康照護機構經營管
理的衝擊、科技發展對健康照護產業之影響進行分析，發展能力本位之課程與教學規
劃，因此本系所有推動健康保險管理學程、醫療資訊管理學程、健康事業管理學程、健
康事業品質管理學程等四大學程，課程設計之特色主要是在強化學生的一般能力、專業
知識與實務知能，設計多元化、可銜接與補強、兼顧學生生涯規劃的課程，且為因應科
技發展與全球化之挑戰，積極規劃增進學生之外語能力、資訊能力並養成學生自學的能
力等，也積極與健康事業機構建教合作，結合本系專任教師與機構中實務專家共同提供
學生健康事業經營管理的實務實習經驗等。 
本系成立已超過 18 年，在鈞部與校方的大力支持與系上的努力之下，師資、設備、軟
體與硬體上都有穩固與強健的基礎，可以培育更多人才。目前每年級一班 48 人的規模，
若擴增為每年級二班 98 人，將能提供更豐富與專業的「健康保險」、「醫療資訊管理」、
「健康照護品質管理」、「計量與資料處理」選修課程，讓學生依職涯方向與興趣去選擇，
且教學設備的使用效率也將大幅提昇。 

本系的招生備受青睞，無論推薦甄試或登記分發都是許多學子理想的學系，但受名
額所限，讓許多學生向隅；本系畢業生的就業成績斐然，大、中、小型企業、醫療院所
與組織都是本系校友就業的場所。為使本系及所屬之健康事業管理學院更加茁壯，以配
合本校近中程發展目標，並為國家培育更多健康事業管理相關的專業管理實務及研究人
才，擬申請四技增量200名，每年級各增量50名。 

増量名額之分
配 規 畫 

【請簡要說明增量名額擬分配之系、科及學制】 
本系目前大學部學生僅四技一班，每年級有 48 位名額，擬增量 50 位名額。 

聯 絡 資 料 
填表人（聯絡人） 單位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林寬佳 健管系 02-28227101 ext.6110 kuanchia@ntunhs.edu.tw
核 章 填表人：林寬佳 單位主管： （102 年 4 月 24 日）
備註： 
1. 「增量名額」：請填寫總數。 
2. 「增量學制」：請填寫完整，例如：日間部四技。若擬增量學制超過一個以上，則請全數列出，並註明各學

制的增量名額數。 
3. 申請理由為為「配合國家重大政策」或「為辦理教育實驗者」，另請於「增量理由」欄位說明所配合之政府

政策內容或辦理何項教育實驗。 



                                        16                      102.5.8 行政會議紀錄-核定版.doc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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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學年度第五次資管系務會議 

時間：102 年 4 月 18 日(四) 
地點：B131 健管學院辦公室  
出席人員： 李炯三教授、謝楠楨教授、黃衍文教授、江蔚文副教授、林東正副教授、

祝國忠副教授、杜清敏副教授、洪論評副教授、陳宏亮講師、周秀如講師、 
紀錄：邱憲鴻 
會議內容： 
壹、 報告： 

一、 系上將針對大三大四同學，於 5 月 1 日(三)辦理校友求職經驗分享的座談會。 
二、 102 年度傑出校友遴選還請系上老師踴躍推薦。 

*系上老師推薦校友三名分別是張建法、湯慎元、蔡佩玫，經投票推選得票數分

別如下 4 票、5 票、0 票。 
三、 102 學年度實務專題課(一)及實務專題(二)，因大三學生人數共有 73 人，還請每

位老師至少指導大三學生 10-12 人。 
四、 依據北區教學資源中心計畫書指標，本系每學年需提供一門以上暑期先修課程

供高職應屆畢業生選修，特在此徵求有意願開課的老師。 
*林東正老師願意支援北區計畫開課。 

五、 關於 101 學年度本系評鑑結果報告詳如附件一，請各位老師提供建議。 
六、 關於學院內系所組織調整方案，經院長指示，目前共有以下四個方案: 

*旅健所擬採用減招至 15 人以下或成立大學部的方式，解決目前師資不足之問題。 

 

【方案一】 【方案二】 
各系所皆不改名， 
資訊管理系下設: 
(1)資訊管理碩士班 
(2)旅遊健康碩士班 
健康事業管理系下設: 
(1)健康事業管理碩士班 
(2)健康事業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3)長期照護碩士班 

資管系更改名稱，舉例「資訊旅遊健康管理系」下

設: 
(1)資訊管理碩士班 
(2)旅遊健康碩士班 
健康事業管理系下設: 
(1)健康事業管理碩士班 
(2)健康事業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3)長期照護碩士班 

【方案三】 【方案四】 

資管系名稱及組織皆不更動， 
健康事業管理系下設: 
(1)健康事業管理碩士班 
(2)健康事業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3)長期照護碩士班 
(4)旅遊健康碩士班 

各系所皆不改名， 

資管系下設: 

(1)資訊管理碩士班 

(2)長期照護碩士班 

健管系下設： 

(1)健康事業管理碩士班 
(2)健康事業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2)旅遊健康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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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討論： 

一、 擬請討論本系圖書薦購案，相關資料如附件，請 審議。 
說明： 

1. 依本校圖書諮詢委員會決議，凡圖書薦購案須通過系所務會議討論辦理。 
2. 介購書籍清單如附件二 

決議：刪除非資訊管理類專業書籍後送交圖書館採購。 

 

二、 關於本系李炯三老師提出校務發展研究計畫申請案，請 討論。 
說明： 

1. 本計畫名稱為「本校監視影像人臉擷取及紀錄系統之研究與實作」，詳細計

畫書內容如附件三。 
決議：照案通過 

 

三、 關於本系提出「招生名額總量增量」申請案，請 討論。 
說明： 

1. 提出申請增加四技(日)班級，每班增加 50 人，4 個年級共增加 200 人。 
2. 申請表件詳如附件四。 

決議：照案通過 

 
四、 關於本系碩士班考試入學擬取消筆試測驗，請 討論。 
說明： 

1. 有鑑於本系亦有具醫護相關背景之考生報名，若僅以口試方式了解該類考生

之學習潛力將較為適當。 
2. 今年度報考本所碩士班之考生較往年大為減少，為吸引更多學生前來報考擬

取消筆試測驗。 
決議：取消本系 103 學年度碩士班考試入學筆試測驗。 

 
五、 102 學年度課程人力安排請 討論。 
說明： 

1. 關於本系 102 學年度課程安排初稿，如附件五。 
2. 本系專任老師優先選擇欲開授之課程後，再安排兼任教師之授課。 

決議： 

杜清敏老師承接資料庫管理系統(3/3)二班、資訊素養與網路應用(2/2)一班 

洪論評老師承接電子商務(3/3)一班 

祝國忠老師承接資訊科學概論(3/3)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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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事業管理系系務會議記錄 

一、會議名稱：一○一學年度第八次系務會議 

二、時  間：102 年 4 月 26 日 星期五  下午四點  

三、地  點：系辦會議室 

四、主  席：林寬佳主任                             紀錄：陳美玲 

五、出  席：陳素秋教師(請假)、蘇慧芳教師、陳楚杰教師、李佩珍教師、邱尚志教師、趙蕙芬教

師、陳世欣教師、楊長興教師、陳依兌教師(請假)、尤昭良教師、謝碧晴老師 

六、報告事項： 
(一) 教學卓越計畫實施進度報告--健康事業管理系宗旨、理念、教育目標、核心能力及執行經1020329

系務會議修正後如附件一及附件二。 
(二) 城區部校園整修進度報告—活動中心外木棧道將於 5 月 3 日開標，6 月初完工；暑假大門施工

一案，建築師下週三上午會到城區部討論，歡迎老師們出席提供意見。 
(三) 各專業教室規劃報告。 
(四) 有關本系學程修正案，經 1020329 系課程委員會議結論如附件三，請各學程負責教師說明。 
(五) 有關本系國際班預計於 103 學年停招之簽程，業已於 4 月 23 日送出。 
(六) 有關學生至機構實習問題報告—這學期學生到部分實習單位有長時間待在圖書館的現象，請系

上負責教師一定要介入了解狀況；另外，絕對要避免將資料庫直接給學生，讓學生自己寫專案

的現象。 
(七) 今年碩士班一般生會有缺額 1~2 名，原因多重；或許老師們可以思考未來甄試是否要有增加名

額的打算。 
 
七、提案討論： 
提案一：有關本系擬於 103 學年申請增加一班四技學生，請討論。 
說  明: 

(一) 增班的對系上的優勢為可維持本系一定的規模；並考慮逐漸將二技減班，系上學制單純化，對

系上的發展較佳。 
(二) 增班需考量本系師資及設備是否足夠；並需考量學生日後就業問題。 

決  議:本系通過於 103 學年增一班四技同學，另一方面系上需積極規劃與產業結合的技術導向課程，

讓同學銜接進入職場之準備。 
 
提案二:有關教育部關切技職院校開設校外實習課程，實習時間需達 4.5 個月，實習學分數至少為 9 學

分，此案將於 108 學年度完全落實，本系初步規畫原則，請討論。 
說  明: 

(一) 方案一:維持四下實習 
 維持四下實習 
實習時間 四上第 19 週即開始實習，年假放一週，於四下第 14 週結束實習，此方案學生無寒假
課程變動 

通識 
應用科學導論(2/2)
科技與生活(二選一)

原四下改一上 

環境教育(2/2) 原四上改一上 
選修  原四下改三上 
必修 健康事業管理實務專題(二) 排周五下午回校進行課程

學分變動 一上原必修 15 學分選修 0 學分，更動後必修 19 學分選修 0 學分 



                                        20                      102.5.8 行政會議紀錄-核定版.doc 
 

三上原必修 9 學分選修 5 學分，更動後必修 9 學分選修 7 學分，理由三上學程固定課表科目
有 7 科，選修學份數增加才有足夠的選課人次
四下原必修 13 學分選修 2 學分，更動後必修 11 學分選修 0 學分 
四上原必修 4 學分選修 7 學分，更動後必修 2 學分選修 7 學分

(二) 方案二:改為四上實習 
 改為四上實習 
實習時
間 

9 月 1 日開始實習到四上第 18 周結束

說明 如改為四上實習，原四上應開 2 個學程固定課程，需移至三上，導至三上必開之學程科目過
多(約 9 科)，但該學期選修學分調整後最多不過 9 學分，將導致必開之學程科目因修課人數
不足無法開課 
如改為四上實習，需在三年級修完必修課，原 7 學分的實習若移至三年級，表示學程亦需主
要在三年級完成，學生課業壓力會過重，若將選修學分移至四下，部分學程固定課程勢必要
移至四下，會有導致學程無法有彈性

(三) 建議採方案一，維持四下實習，並自 102 入學新生開始實施，第一批實施 4.5 個月實習將在 105
學年第 2 學期。 

決  議: 
(一) 採維持四下實習方案；但下周可先安排在校同學座談以更貼近同學的想法。 
(二) 採四下實習主要原因有以下三點： 

1. 如排四上實習，三年級課程太重學生會吃不消。 
2. 系上已規劃健康事業管理實務專題(一)及(二)，主要引導同學撰寫專題報告，將來的實習課程

規劃不再需要寫專題報告，讓學生完全投入實習單位的實際運作。 
3. 實習為進入職場的暖身，表現佳的同學甚至可以在實習後直接在原實習單位就業。 
4. 經進一步與學生(大二、大三)座談說明後，逕完成此項決議。 

 
八、臨時動議 
提案一:有關資管系健康照護管理實習暑假開課相關事項，請討論 
決  議: 

(一) 再協調系上授課老師問題。 
(二) 資管系 102 上大概有 30 位(加減 10)同學實習，大致需要 2-4 家實習醫院，請系上先排翁林仲及

胡文萍兩位教師，之後視實際人數再增加單位。 
(三) 資管系實習以了解部門運作為主而不需寫專題。 

 
提案二:宿舍門口堆放一些橘色大垃圾桶很不美觀，希望能用竹籬笆之類美化 
決  議:明年編相關預算改進 
 
提案三:校內電話可否不要設限 9 分鐘，重要事情聯繫很不方便 
決  議:待新任行政團隊上任後繼續溝通 
 
提案四:建議本系碩士班一般生課程不要集中上課，分散周一至周五每天上課 
決  議:將來一般生入學簡章寫清楚至少三個白天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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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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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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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華語教師聘用辦法(草案) 

中華民國102年5月1日業務會報通過 

中華民國102年5月8日行政會議提出  

第一條 為辦理華語教師之聘用，特訂定「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華語教師聘用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以下簡稱本校）聘用之華語教師除必備全民英檢中級以上(含)英

語聽、說、讀、寫能力外，尚須符合下列事項至少二項之條件： 

一、 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應用華語系畢業生;各大學畢業生修畢華語文教學學程者。 

二、 各大學華語中心現任之專、兼任教師。 

三、 政府立案之華語師資班結業(96小時以上)。 

四、 具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 

五、 具2年以上華語教學經驗。 

第三條  華語教師聘用之申請，須檢附下列資料或證件：  

一、 大學以上(含)畢業證書影本； 

二、 個人履歷表； 

三、 個人手寫自傳 (600-1000 字，含動機、教學理念、相關能力等）；  

四、 華語教學能力之相關文件影本(如:語言證明、專業證照、結訓證書等)。 

五、 英文能力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六、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第四條  華語教師之徵聘及評審程序如下：  

一、 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物刊載徵聘資訊。 

二、 書面資料審核。  

三、 面試：通過書面資料審核及筆試者，由研發長、開課系所主管、國際暨兩岸教育組組長、

及相關教師擔任口試委員進行面試。 

四、 試教：現場抽選華語課程單元進行試教。 

第五條 華語教師經正式聘用，由本校發給兼任講師聘書。華語教師初聘之第一學期為試用期，試用

期滿考核未通過者，第二學期將不予續聘用。 

第六條 華語教師之聘期為一年一聘，聘用期間除領有授課鐘點費，並比照本校兼任老師使用校內資

源及設備。 

第七條 華語教師於聘約期間之授課鐘點，依照本校實際開課情形而定，無最低保障鐘點數 

。授課鐘點費比照日間部講師級鐘點費標準核計。 

第八條 華語教師聘期期滿，如獲續聘則另發送聘書。如未簽請續聘者，則自期滿之日起不予續任。 

第九條 華語教師須於聘用任職五年內取得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證書」，期滿若未 獲證書將

不予續聘。 

第十條 華語教師應按本校之行事曆及課表到校授課，不可遲到早退，如因事故或疾病不 克到校，

應依本校教師請假辦法規定辦理請假、補課、代課事宜，並事先告知本校國際暨兩岸教育組

辦公室安排代課教師。 

第十一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有關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本校行政會議通過，校長公告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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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合會各學程聘請華語教師資格 

學校 應聘華語教師資格/應聘標準 備註 

中央大學華語中心 1. 需經過學校開會決議華語老師應聘資格 

2. 華語教學經驗至少 1-2 年以上 

3. 須具備“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

書” 

該校國際專班的華語課程，由中

央大學華語中心安排課程。在課

程安排上，以分派學生至資深華

語教師所開設之課程原則。 

銘傳大學華語中心 教授華語學分班須具備: 

1. 大學學歷以上(中文系所或華教系所相關

系所畢業) 

2. 華語教學經驗豐富 

(至少 2年以上) 

3. 具有“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 

國際專班華語課程教師聘用，由

該校華語中心推薦資深且教學

經驗豐富之專任華語教師擔任。

屏東科技大學華語中心 教授大學以上之華語課程且為必修課),授課

教師須具備: 

1. 講師證 

2. 華語教師證(若是教授必修華語課程，還

須具備副教授以上資歷) 

3. 有華語教學經驗 2年以上 

 

師範大學華語中心 1. 具有中華民國國籍 

2. 大學畢業以上學歷 

3. 有華語文教學相關修業及華語教學經歷 

4. 曾在師大教授基礎華語(2)為優先考量 

國際學程華語教師聘用是委託

華語中心代貼華語教師徵選公

告 

清華大學 

 

遴薦條件(五擇二)： 

(1) 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應用華語文系

畢業生；各大學畢業生修畢華語文教學學

程者。符合本項條件者，優先遴薦。 

(2) 各大學華語中心現任之專、兼任教師。

(3) 修畢 96 小時以上專業華語師資培訓課

程。 

(4) 具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 

(5) 具 2 年以上華語教學經驗 並必備中上英

語聽、說、讀、寫能力。 

 

元智大學 國內、外大學（含以上）畢業之中華民國國

民，且具備下列任一條件者： 

(一) 曾參加公私立單位舉辦之華語師資培

訓課程且領有結業證書者； 

(二) 經教育部立案之國內大學華語文相關

系、所畢業者； 

(三) 取得教育部「華語文教學能力證書」

者。 

雖元智大學設有華語中心，但該

校國際學程開設之華語課程皆

委託中原大學華語文中心選派

華語教師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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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續延計畫申請案：共 1件 

 

單位 動態 進用類別 名額 本次申請期限 工作簡述 備      註 

學 
務 
處 

續延 
約僱級 
行政助理 

1 
102.08.01- 
106.12.31 

1.負責校園安全通報與危機管理等事
宜(須維持 24 小時待命)。 

2.校園內外(含教職員工生)緊急事件
處理、急救。 

3.校園內人員安全防護業務。 
4.學生交通安全宣導及相關業務。 
5.學生毒品三級預防。 
6.春暉專案相關業務。 
7.協助宿舍管理、輔導及協調作業。 
8.擔任宿舍輪值作業。 

現任： 
陳玉南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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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以下

簡稱本校)依教師申訴評議

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本

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二條規

定，設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以下簡稱申評會)。 

一、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以下

簡稱本校)依教師申訴評議委

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本校組

織規程第三十三條規定，設置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

稱申評會)。 

依組織規程條款修正法源依據。 

六、(刪除) 

 

六、第五屆申評會委員任期至中華

民國九十四年九月三十日

止。第六屆申評會委員任期自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月一日

起為二年，連選連任。  

依 101 學年度科技大學評鑑計畫

進行之評鑑報告建議事項修正。 

六、申評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

主席自委員中遴選之，負責

申訴案件文書處理事宜。 

七、申評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主

席自委員中遴選之，負責申訴

案件文書處理事宜。 

點次遞移。 

七、申評會委員不得同時兼任校

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申評

會委員對於申訴案件有利害

關係者，應自行迴避，不得

參與評議。有具體事實足認

申評會委員就申訴案件有偏

頗之虞者，申訴人得向申評

會申請委員迴避，並應舉其

原因事實。 

八、申評會委員不得同時兼任校教

師評審委員會委員。申評會委

員對於申訴案件有利害關係

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參與評

議。有具體事實足認申評會委

員就申訴案件有偏頗之虞

者，申訴人得向申評會申請委

員迴避，並應舉其原因事實。

 

點次遞移。 

八、本要點未規定之事項，依「教

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

議準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 

九、本要點未規定之事項，依「教

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

議準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 

點次遞移。 

九、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十、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點次遞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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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 

教育部中華民國 85 年 12 月 2 日台(85)申字第 85106699 號函核定 

教育部中華民國 91 年 10 月 4 日台(91)申字第 91150333 號書函核定修正要點名稱及第 8點 

本校 94 年 6 月 22 日第 58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1點、第 3點及第 6點 

教育部中華民國 94 年 6 月 28 日台申字第 0940088677 號書函核定修正要點第 1點、第 3點及第 6點 

本校 95 年 6 月 12 日第 64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3點、第 10 點 

 

一、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本校組織規程第

三十三條規定，設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申評會)。 

二、教師對主管機關或學校有關其個人之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得提出申訴。 

三、申評會置委員十五人，由左列人士組成之： 

   (一)未兼行政專任教師代表十人，由本校全體專任教師中票選之。 

    (二)地區教師組織或分會代表一人，由地區教師組織或分會推薦。 

    (三)教育學者一人，由校務會議代表推薦，過半數同意後聘請之。 

    (四)法律專業人士一人，由校務會議代表推薦，過半數同意後聘請之。 

    (五)學校行政人員一人，由校務會議代表推薦，過半數同意後聘請之。 

    (六)社會公正人士一人，由校務會議代表推薦，過半數同意後聘請之。 

本會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四、申評會主席由委員互選之，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五、申評會委員為無給職，但校外人士得依規定支領交通費及出席費，經費在相關經費項下勻支。 

六、第五屆申評會委員任期至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九月三十日止。第六屆申評會委員任期自中華民國九

十四年十月一日起為二年，連選連任。  

七、申評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主席自委員中遴選之，負責申訴案件文書處理事宜。 

八、申評會委員不得同時兼任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申評會委員對於申訴案件有利害關係者，應自

行迴避，不得參與評議。有具體事實足認申評會委員就申訴案件有偏頗之虞者，申訴人得向申評

會申請委員迴避，並應舉其原因事實。 

前項申請，由申評會決議之，惟被申請迴避之委員不得參與表決。 

九、本要點未規定之事項，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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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依大學

法第二十條及本校組織

規程第三十一條規定，設

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

稱校教評會)。 

第一條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依大學

法第二十條及本校組織

規程第三十二條規定，設

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

稱校教評會)。 

依組織規程條款修正法源依據。(查

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一條：本校設

校、院、系(所、通識教育中心)等各

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有關教師之

聘任、…)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電子計算機中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大學法第十四

條及國立臺北護理健康

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組

織規程第十四條規定訂

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大學法第十四

條及國立臺北護理健康

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組

織規程第十五條規定訂

定之。 

依組織規程條款修正法源依據。(查

本校組織規程第十四條：電子計算機

中心置主任一人，主持全校電子計算

機事宜，…)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專業實務能力鑑定中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校專業實務能力鑑定

中心設置辦法（以下簡

稱本辦法）依大學法第

十四條及本校組織規程

第二十四條規定訂定

之。 

第二條  本校專業實務能力鑑定

中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

本辦法）依大學法第十四

條及本校組織規程第二

十五條規定訂定之。 

 

依組織規程條款修正法源依據。(查

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四條：本校因教

學、研究、服務及推廣之需要，設下

列各單位：一、專業實務能力鑑定中

心：中心主任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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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組織規程相關條文修正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八條 本校各學院、系(所)、中

心各置院長、主任（所長）

一人，任期三年，得連任

一次，由各該院、系

（所）、中心組成遴選委

員會或由各該系（所）、

中心專任教師遴選專任

副教授以上教師，報請校

長聘兼之，主持院、系

（所）、中心業務。並視

需要置職員若干人。 

學院院長應具備教

授資格；系(所)、中心主

任、所長應具備副教授以

上資格。 

學位學程主任由校

長自共同設立學位學程

之學院、系(所)之院長、

系(所)主任、所長或通識

教育中心主任中擇一聘

兼之，免兼時亦同。 

各學院院長及系

(所、中心)主任(所長)之續

任應經院務會議或系

(所、中心)務會議代表之

一定人數決議或依其遴

選辦法規定程序，報請校

長續聘之。 

學 院 院 長 或 系

(所、中心)主任(所長)因

重大事由經院務會議或

系(所、中心)務會議之一

定人數決議後，得由校長

於任期屆滿前免除院長

或系(所、中心)主任(所

長)職務。 

學 院 院 長 及 系

﹝所、中心﹞主任、所長

之選任、續聘、解聘之程

第八條 本校各學院、系(所)、中

心各置院長、主任（所長）

一人，任期三年，得連任

一次，由各該系（所）、

中心組成遴選委員會或

由各該系（所）、中心專

任教師遴選專任副教授

以上教師，報請校長聘兼

之，主持院、系（所）、

中心業務。並視需要置職

員若干人。 

學院院長應具備教

授資格；系(所)、中心主

任、所長應具備副教授以

上資格。 

學位學程主任由校

長自共同設立學位學程

之學院、系(所)之院長、

系(所)主任、所長或通識

教育中心主任中擇一聘

兼之，免兼時亦同。 

各學院院長及系

(所、中心)主任(所長)之續

任應經院務會議或系

(所、中心)務會議代表之

一定人數決議或依其遴

選辦法規定程序，報請校

長續聘之。 

學 院 院 長 或 系

(所、中心)主任(所長)因

重大事由經院務會議或

系(所、中心)務會議之一

定人數決議後，得由校長

於任期屆滿前免除院長

或系(所、中心)主任(所

長)職務。 

學 院 院 長 及 系

﹝所、中心﹞主任、所長

之選任、續聘、解聘之程

一、 101 學年度科大評鑑行政支

援組建議事項：組織規程第

8 條規定「本校各學院、系

（所）、中心各置院長、主

任（所長）1人，任期三年，

得連任 1 次，由各該系

（所）、中心組成遴選委員

會或…」，條文中漏列「院」

級之遴選委員會，請檢討修

正。 

二、 擬依建議事項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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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遴選委員會組織運作

及其他遵行事項，應規定

於學院院長遴選辦法及

系(所、中心)主任、所長

遴選辦法。其辦法經校務

會議通過後施行。 

 本校改名大學前原

有系、所、中心主管，任

期尚未屆滿者，續由校長

依程序續聘，至任期屆

滿。 
各系學生人數每五

百人，得置副主任一人，

輔佐主任推動學務，任期

三年，得每年發聘一次，

得連任一次，由副教授以

上教師兼任。副主任之遴

選、續聘、解聘經系務會

議通過，報請校長聘(免)

兼之。新設立之學院、系

(所)通識教育中心第一

任院長、主任（所長）由

校長遴聘之。並應於一年

內依院長遴選辦法或系

(所、中心)主任、所長遴

選辦法完成遴選，報請校

長擇聘之。 

序、遴選委員會組織運作

及其他遵行事項，應規定

於學院院長遴選辦法及

系(所、中心)主任、所長

遴選辦法。其辦法經校務

會議通過後施行。 

 本校改名大學前原

有系、所、中心主管，任

期尚未屆滿者，續由校長

依程序續聘，至任期屆

滿。 
各系學生人數每五

百人，得置副主任一人，

輔佐主任推動學務，任期

三年，得每年發聘一次，

得連任一次，由副教授以

上教師兼任。副主任之遴

選、續聘、解聘經系務會

議通過，報請校長聘(免)

兼之。新設立之學院、系

(所)通識教育中心第一

任院長、主任（所長）由

校長遴聘之。並應於一年

內依院長遴選辦法或系

(所、中心)主任、所長遴

選辦法完成遴選，報請校

長擇聘之。 

第十條 教務處置教務長一人，主

持全校教務事宜，副教務

長一人，襄助教務長處理

處務，教務長由校長聘請

教授兼任之；副教務長由

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

師兼任之；各組置組長一

人，由職員擔任或聘請講

師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

兼任之。教學卓越中心主

任由副教務長兼任。並視

需要置職員若干人。 

第十條 教務處置教務長一人，主

持全校教務事宜，副教務

長一人，襄助教務長處理

處務，教務長及副教務長

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

教師兼任之；各組置組長

一人，由職員擔任或聘請

講師以上教學或研究人

員兼任之。教學卓越中心

主任由副教務長兼任。並

視需要置職員若干人。 

 

一、 101 學年度科大評鑑行政支

援組建議事項：學校組織規

程第 10 條規定教務長由校

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

任之，第 24 條規定教師發

展中心主任由校長聘請教

授級教師兼任之，權衡兩者

職務之重要性，資格宜有所

調整。 

二、 擬依建議事項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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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組織規程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教育部台(85)技(二)字第八五０四九四０五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四月二日(8 6)考試院考台銓法三字第  一四四二一一三 號函核備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九月十八日教育部台(88)技(二)字第 八八一一三六二一 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九月十四日教育部台(89)技(二)字第 八九一０九七七七 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九十年九月二十一日教育部台(90)技(二)字第九０一一九七六四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九十年十一月十九日考試院九十考台銓法三字第二 0八五五四 O 號函核備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三月六日教育部台(91)技(二)字第九一０二一四０五號函准予備查(修正 28 條)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八月二日教育部台(91)技(二)字第九一０九九六四九號函准予備查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一月三日考試院考授銓法三字第０九二二二００二七三號函修正核備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八月十一日教育部台技(二)字第九二０一一四五四七號函准予備查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三月八日教育部台技(二)字第九三００二八六０三號函核定 

九十三年六月十六日本校第五十三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教育部台技(二)字第 09300125925 號函核定 

九十四年三月九日本校第五十七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四月十一日教育部台技(四)字第 0940047454 號函核定 
九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本校第五十八次校務會議正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七月十二日教育部台技(四)字第 0940096189 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九月十五日考試院考授銓法三字第 0942519570 號函修正核備 
九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本校第六十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31 條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三月十六日教育部台技(四)字第 0950034292 號函核定 

九十五年一月十八日本校第六十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26、29、36、37 條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四月六日教育部台技(四)字第 0950049887 號函核定修正第 29 條 

九十五年六月十二日第 64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1、8、26、28、29、32、33、36、37、41 條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九月二十七日 65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1、4、5、7、8、13-15、22、24-26、28、29、32、33、36、37、41 條，並自 95 年
2 月 1 日實施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月十六日教育部台技(四)字第 0950149534 號准予核定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考試院考授銓法三字第 0952729076 號函修正核備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一月十六日第 67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4、24、33、41 條，自 95 年 8 月 1日實施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五月三十一日教育部台技(四)字第 0960084142 號准予核定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第 69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4、7、25、41 條及教育部 96 年 07 
月 09 日台技(二)字第 0960105317 號函示修正第 11、15、25 及 41 條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教育部台技(二)字第 0960115073 號准予核定，並同意自 96 年 8月 1 日生效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八月二十九日考試院考授銓法三字第 0962841448 號函修正核備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第 70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10-16、21、24 條及教育部 96 年 08 

月 24 日台技(二)字第 0960131306 號函示修正第 24 及 25 條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教育部台技(二)字第 0960131306 號准予核定生效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考試院考授銓法三字第 0972938404 號函核備 

97 年 06 月 25 日第 73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4、10、13、25、41 條及 

依據教育部 97 年 9 月 9 日台技（二）字第 0970178059 號函修正第 25 條，自 97 年 8 月 1 日實施 
教育部 97 年 9月 23 日台技（二）字第 0970186899 號函准予核定 

考試院 97 年 10 月 28 日考授銓法三字第 0972990598 號函修正核備 

98 年 02 月 25 日第 77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7、13、14、15、41 條及 
依據教育部 98 年 4 月 1 日台技(二)字第 0980052290 號函示修正第 15、31 條 

教育部 98 年 04 月 17 日台技(二)字第 0980064745 號函准予核定，並同意自 98 年 3月 1 日生效 

考試院 98 年 5月 20 日考授銓法三字第 0983066665 號函核備 
99 年 1 月 20 日第 80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9、10、11 條 

教育部 99 年 03 月 01 日台技(二)字第 0990030335 號函准予核定，並同意自 98 年 2月 1 日生效 

99 年 7 月 21 日第 84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名稱、第 2、4、8-10、13、19、20、23、24、29-32 條 
教育部 99 年 9月 8 日台技(二)字第 0990153120 號函准予核定，並同意自 99 年 8月 1 日生效 

考試院 99 年 10 月 13 日考授銓法三字第 0993259869 號函核備 

100 年 5 月 18 日第 88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4、8、9、11-40 條 
教育部 100 年 6月 28 日臺技(二)字第 1000111473 號函修正後准予核定，並同意自 100 年 8 月 1日生效 

考試院 100 年 7月 20 日考授銓法三字第 1003415772 號函修正核備 

100 年 9 月 21 日第 90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10、15、26 條 
教育部 100 年 10 月 25 日臺技(二)字第 1000193180 號函准予核定，並同意自核定日(100 年 10 月 25 日)生效 

101 年 1 月 18 日第 9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24 條 

教育部 101 年 2月 23 日臺技(二)字第 1010032067 號函修正後准予核定，並同意自 101 年 2 月 1日生效 
101 年 6 月 27 日第 94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4、26 條，刪除第 25 條 

教育部 101 年 8月 29 日臺技(二)字第 1010154379 號函准予核定，並同意自 101 年 8 月 1 日生效 

102 年 3 月 13 日第 99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4、9~12、15、19、20、24 條 

 

第  一  條  本規程依大學法第三十六條暨有關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校定名為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第  三  條    本校以培育健康科學專業人才，服務社會為宗旨。 

第 四 條  本校設下列各學院、系、所、組及通識教育中心，並得設跨院、系、所之學位學程： 

一、護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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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護理系：四年制學士班、二年制學士班、二年制進修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

專班、博士班。 

(二)護理助產研究所：碩士班。 

(三)中西醫結合護理研究所：碩士班。 

(四)醫護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二、健康事業管理學院 

(一)健康事業管理系：四年制學士班、二年制學士班、二年制進修學士班、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二)資訊管理系：四年制學士班、碩士班。 

(三)旅遊健康研究所：碩士班。 

(四)長期照護研究所：碩士班。 

三、人類發展與健康學院 

(一)嬰幼兒保育系：四年制學士班、二年制學士班、碩士班。 

(二)聽語障礙科學研究所：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三)運動保健系：四年制學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四)生死教育與輔導研究所：碩士班。 

(五)生死與健康心理諮商系：四年制學士班。 

本校於必要時得報請教育部核定調整或增減院、系、所、組或學位學程及通識教育

中心。 

另因教學研究所需之相關醫療機構得列為本校之教學醫院。 

第  五  條  本校置校長一人，綜理校務；任期四年，得連任一次。 

校長於第一次任期屆滿決定連任時，應於屆滿十個月前召開校務會議，由校務會議

中之出席代表互推一人為主席，主持會議，校務會議出席代表應對校長推動校務及參考

教育部對校長續任評鑑結果行使是否續任之同意權。如經二分之一(含) 以上代表出席並

獲得出席代表二分之一(含) 以上同意，則報請教育部續聘。如未達上項連任同意人數

時，則依本條第三項規定辦理。 

本校於校長任期屆滿十個月前決定不連任、未通過連任或因故出缺後二個月內，組

成校長遴選委員會，遴選新任校長報教育部聘任。 

校長自八月一日或二月一日起聘為原則；於任期中因故出缺，新任校長聘期重新起

算；在尚未完成新任校長遴聘程序前，由學校建議適當人選報教育部核派代理校務。 

本校依「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訂定校長遴選辦法，經校務會議

通過後實施。 

                本校校長去職方式如下：     

           一、任期屆滿，未再續聘。     

           二、自動辭職。               

           三、任內退休、資遣或因其他不可抗力因素無法繼續擔任校長職務。 

           四、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規定經教育部解聘。 

           五、其他原因去職。           

               前項第五款校長之去職，須經校務會議代表總數二分之一(含)以上連署，提案成立

後，經代表以無記名投票獲代表總數三分之二(含)以上同意，始應去職。 

第  六  條    本校校長卸任後，應依其所具之教師資格聘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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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條    本校得置副校長一至三人，襄助校長處理校務，並推動學術研究。由校長遴選副教授

以上教師聘兼之，或以契約方式進用校外人士擔任。副校長之任期，以配合校長任期為原

則，得每年發聘一次，如有重大事由，得由校長於任期屆滿前免除其副校長職務。 

第  八  條    本校各學院、系(所)、中心各置院長、主任（所長）一人，任期三年，得連任一次，

由各該系（所）、中心組成遴選委員會或由各該系（所）、中心專任教師遴選專任副教授以

上教師，報請校長聘兼之，主持院、系（所）、中心業務。並視需要置職員若干人。 

學院院長應具備教授資格；系(所)、中心主任、所長應具備副教授以上資格。 

學位學程主任由校長自共同設立學位學程之學院、系(所)之院長、系(所)主任、所

長或通識教育中心主任中擇一聘兼之，免兼時亦同。 

各學院院長及系(所、中心)主任(所長)之續任應經院務會議或系(所、中心)務會議代

表之一定人數決議或依其遴選辦法規定程序，報請校長續聘之。 

學院院長或系(所、中心)主任(所長)因重大事由經院務會議或系(所、中心)務會議

之一定人數決議後，得由校長於任期屆滿前免除院長或系(所、中心)主任(所長)職務。 

學院院長及系﹝所、中心﹞主任、所長之選任、續聘、解聘之程序、遴選委員會組

織運作及其他遵行事項，應規定於學院院長遴選辦法及系(所、中心)主任、所長遴選辦

法。其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本校改名大學前原有系、所、中心主管，任期尚未屆滿者，續由校長依程序續聘，

至任期屆滿。 

各系學生人數每五百人，得置副主任一人，輔佐主任推動學務，任期三年，得每年

發聘一次，得連任一次，由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副主任之遴選、續聘、解聘經系務會

議通過，報請校長聘(免)兼之。新設立之學院、系(所)通識教育中心第一任院長、主任

（所長）由校長遴聘之。並應於一年內依院長遴選辦法或系(所、中心)主任、所長遴選辦

法完成遴選，報請校長擇聘之。 

第  九  條    本校設下列單位：         

             一、教務處：設註冊、教學業務、學術服務三組及教學卓越中心，掌理註冊、課務、

教學業務、在職進修、學術服務、教學資源及其他教務事項。 

             二、學生事務處：設生活輔導、課外活動指導、就業輔導、進修服務、陸生輔導五組

及健康中心、學生輔導中心，掌理心理輔導、生活輔導、課外活動指導、衛生保

健、健康促進、就業輔導及其他學務事項。  

             三、總務處：設文書、事務、出納、營繕、經營管理五組，掌理文書、事務、出納、

營繕、經營管理及其他總務事項。 

             四、研究發展處：設企劃、產學合作、國際暨兩岸教育三組，負責校務發展、學術交

流、學生實習、產學合作等相關業務。 

             五、電子計算機中心：設教學資訊、系統設計、資訊網路三組，負責電子計算機業務。     

             六、圖書館：設採購編目、典藏閱覽、資訊服務三組，負責蒐集教學研究資料，提供

資訊服務。 

             七、秘書室：辦理秘書事務。 

             八、人事室：辦理人事事務。 

             九、主計室：辦理歲計、會計、統計事務。 

十、體育室：設教學活動及場地器材組，負責體育教學、體育活動、場地與器材之維

護與借用等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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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軍訓室：負責軍訓課程之規劃與教學及學生輔導。 

       十二、環境安全衛生室：負責維護環境及安全衛生相關事宜。     

十三、推廣教育中心：設進修教育、推廣服務二組，掌理推廣教育事宜。 

             前項各處、中心、館、室、部及各組，於必要時得報請教育部核准增減或合併之。 

第  十  條  教務處置教務長一人，主持全校教務事宜，副教務長一人，襄助教務長處理處務，教

務長及副教務長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各組置組長一人，由職員擔任或聘請

講師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之。教學卓越中心主任由副教務長兼任。並視需要置職員若

干人。 

第 十一 條    學生事務處置學生事務長一人，主持全校學生事務事宜，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

兼任之；各組置組長一人，各中心置主任一人，由職員擔任或聘請講師以上教學、研究人

員或軍訓教官兼任之。並視需要置職員若干人。  

第 十二 條    總務處置總務長一人，主持全校總務事宜，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

擔任之；各組置組長一人，由職員擔任或聘請講師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之。並視需要

置職員若干人。 

第 十三 條    研究發展處置研發長一人，主持全校校務發展相關事宜，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

兼任之；各組置組長一人，聘請講師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之，或由職員擔任。並視需

要置職員若干人。其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 十四 條    電子計算機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主持全校電子計算機事宜，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

教師兼任之；各組置組長一人，聘請講師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並

視需要置職員若干人。其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 十五 條    圖書館置館長一人，主持全校圖書管理事宜，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人員兼任或由職

員擔任之；各組置組長一人，由職員擔任或聘請講師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之。並視需

要置職員若干人。 

第 十六 條    教師兼任之行政單位主管之任期，以三年為一任，得每年發聘一次，得連任一次，並

得配合校長任期酌予調整。 

校長卸任時，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主任秘書，前述由教

師或研究人員兼任之職務，應於新任校長就職時，提出辭呈。 

教師兼任之學術單位主管，以三年為一任，得每年發聘一次，並得連任一次。 

第 十七 條  秘書室置主任秘書一人，綜理秘書室業務，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

擔任之。並視需要置職員若干人。 

第 十八 條    人事室置主任一人，秘書、專員、組員若干人，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第 十九 條    主計室置主任一人，組長、組員若干人，依法辦理歲計、會計並兼辦統計事項。 

第 二十 條  體育室置主任一人，體育教師、運動教練若干人。主任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之體

育教師兼任之；各組置組長一人，聘請講師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之，或由職員擔任。

並視需要置職員若干人，負責體育教學、體育活動、場地與器材之維護與借用等業務。 

第二十一條    軍訓室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自職級相當人員或教育部推薦之軍訓教官二人至三人中擇

聘之。 

第二十二條  環境安全衛生室置室主任一人，負責維護環境及安全衛生相關事宜，由校長聘請副教

授以上教師或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並視需要置職員若干人。 

第二十三條    推廣教育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負責推廣教育事宜，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或研

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各組置組長一人，得聘請講師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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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職級相當職員擔任之。並視需要置職員若干人。其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二十四條    本校因教學、研究、服務及推廣之需要，設下列各單位： 

          一、專業實務能力鑑定中心：中心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下設評

量組及行政組二組，各組置組長一人，由校長聘請講師級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

之，或由職員擔任之。 

         二、教師發展中心：本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教授級教師兼任之；下設教師評

鑑、教師成長二組，各組置組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

任，或由職員擔任之。並視需要置職員若干人，所需員額在本校總員額內調充之。 

         三、長期照護教育與研發中心：中心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下設

教育訓練、研究發展、技術合作三組，各組置組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

學或研究人員兼任之，或由職員擔任之，並視需要置職員若干人。 

                各單位之設置辦法另訂之，其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本校得視實際需要附設有關機構及增設各種研究中心，其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

後實施。 

第二十五條  （刪除）。 

第二十六條    本校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及講師四級，從事教學、研究、輔導及協助學校

校務行政工作事宜。 

              本校教學及研究工作之需要，得置助教協助之。 

              本校為研究需要得延聘研究人員從事研究計畫。 

              本校為教學需要得聘任專業技術人員，以擔任專業或技術科目之教學。 

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之聘任，分為初聘、續聘及長期聘任三種。依大學法第十九條規

定辦理之。 

本校因教學、研究等需要,得聘任專案計畫教學人員及研究人員，以從事教學、研究、

輔導及服務工作。 

專案計畫教學人員得兼任本校行政及學術主管，專案計畫研究人員得兼任本校行政主

管，除不得行使法令中編制內教師或編制內研究人員始具之權利(含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外，得擔任本校其餘各級會議及委員會之委員或出席各級會議，並參與選舉。 

第二十七條    本校置專門委員、編纂、秘書、技正、編審、專員、輔導員、組員、社會工作員、技

士、技佐、助理員、辦事員、書記若干人。 

本校置醫師、藥師、護理師、營養師、護士若干人，醫師，必要時得遴用公私立醫療

機構醫師兼任。 

本校依九十年八月二日修正前「公立大專校院稀少性科技人員遴用資格及待遇辦法」

進用之稀少性科技人員繼續留用至離職為止。 

第二十八條    本校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以校長、副校長、教師代表、學術與一級行政

主管、職員代表、學生代表及其他人員組成之；教師代表應經選舉產生，其人數不得少於

全體會議人員二分之一，教師代表中具備副教授以上教師資格者，以不少於教師代表人數

之三分之二為原則；學生代表出席校務會議之代表比例不得少於會議成員總額十分之一。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集並為主席審議下列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則。 

三、學院、系、研究所、通識教育中心及附設機構之設立、變更與停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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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研議。 

六、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七、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八、其他有關校務之重要事項。 

               前項職員代表二人、及其他人員二人(軍訓教官及助教代表一人，技工及工友代表一

人)，應公開選舉產生；學生代表應由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出席校務會議，並出席與其學

業、生活及訂定獎懲有關規章之會議。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經校務會議應出席人員五分之一以上請求

召開臨時校務會議時，校長應於十五日內召開之。 

      校務會議下設下列委員會： 

一、經費稽核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五人，稽核經費運用相關事宜，其設置要點另

訂之。 

二、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五人，審議校務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等

相關事宜，其設置要點另訂之。 

三、校園規劃委員會：置委員十三人至十五人，規劃或審議未來及現有校地使用、空

間分配及校園建設等相關事宜，其設置要點另訂之。 

              校務會議必要時得設各種委員會或專案小組，處理校務會議交議事項。 

第二十九條    本校設行政會議，以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各學院院長、各

系主任、所長、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及其他單位主管組成之；校長為主席，討論本校重要行

政事項。 

第 三十 條    本校設下列會議： 

一、教務會議：由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各學院院長、各系主任、各研究所

所長、通識教育中心主任、研究發展處研發長、圖書館館長、電算中心中心主任

及專任教師代表、學生代表組成之；教務長為主席，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討論

有關教務重要事項。必要時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 

二、學生事務會議：由學生事務長、教務長、總務長、各學院院長、各系主任、各研

究所所長、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專任教師代表三至五人及學生代表一至四人組成

之；學生事務長為主席，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討論本校有關學生事務之重要事

項，必要時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 

三、總務會議：由各學院院長、各系(所、中心)教師代表一人及一級行政主管組成之；

總務長為主席，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討論有關總務重要事項。必要時得邀請有

關人員列席。 

四、院務會議：以各學院院長、各系主任、所長、副主任及推選產生之專任教師組成

之，以學院院長為主席，每學期至少開會二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討論該

學院教學、研究及有關院務事宜。 

五、系、所務會議：以各系主任、所長及本系、所全體專任及受邀參加之合聘教師組

成之；系主任、所長為主席，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二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討論本系、所教學、研究及有關系、所務事宜，必要時得邀請系、所助教及其他

有關人員列席。通識教育中心業務會議得比照辦理。 

第三十一條    本校設校、院、系(所、通識教育中心)等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有關教師之聘任、

聘期、升等、停聘、解聘、不續聘、資遣原因之認定等事宜。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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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辦理。 

本校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之組成方式及運作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第三十二條  本校設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有關教師解聘、停聘及其他決定不服之申訴。其設

置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本校設教官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有關教官申訴案件，置委員九至十一人，由校長遴

聘之，主席由委員互選產生，任期均為二年。其作業流程依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軍

訓教官申訴處理作業規定」辦理。 

本校設職員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職員對學校所提供之工作條件或所為之管理認為有

不當者之申訴。其組織及評議要點另訂，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三十三條  本校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負責推動性別平等教育，處理校園性騷擾、性侵犯事件

工作。其設置要點由學校擬訂，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三十四條    本校得視實際需要設立各種委員會或小組。 

第三十五條    本校設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受理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不服學校之

懲處或其他措施及決議之事件，以保障學生權益。其設置辦法另行訂定，經校務會議通過

後實施。 

第三十六條    本校應輔導學生成立由全校學生選舉產生之學生會及其他相關自治組織，以增進學生

在校學習效果，自治能力，及處理學生在校學習、生活與權益有關之事項。 

         學生為前項學生會當然會員，學生會得向會員收取會費；學校應依學生會請求代收會

費。 

學生自治團體之組織、運作方式另以辦法訂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三十七條    學生出席校務會議、學生事務會議及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等之學生代表應以選舉產生

之。 

第三十八條    本校教職員員額編制表另訂，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職員員額編制表應函送考試

院核備。 

第三十九條    本規程未盡事宜，悉依照有關教育法令之規定。 

第 四十 條    本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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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102年1月2日以後新進人員之暑休天數一覽表： 

 

單位 

 

姓名 
到(復)職 

日期 

工作天數 

(迄102年06月30日止)

可休 

天數 

扣除天數(註:集

中暑休 8天) 

自行排 

休天數 

總務處 溫 x琪 102.01.02 120 7.5 8 0 

長照所 何 x如 102.01.14 112 7 8 0 

教務處 王 x淳 102.01.30 100 6.5 8 0 

軍訓室 孫 x鈐 102.02.01 98 6.5 8 0 

通識中心 陳 x黃 102.02.07 94 6 8 0 

教務處 潘 x雅 102.03.01 83 5.5 8 0 

教務處 高 x鈞 102.03.11 77 5 8 0 

人事室 高 x雯 102.03.11 77 5 8 0 

長照所 郭 x妙 102.03.18 72 4.5 8 0 

學務處 施 x因 102.03.25 67 4.5 8 0 

健管系 李 x旻 102.03.25 67 4.5 8 0 

護理學院 盧 x洋 102.03.27 65 4.5 8 0 

總務處 黃 x茹 102.03.27 65 4.5 8 0 

學務處 林 x萱 102.03.28 64 4 8 0 

電算中心 陳 x宏 102.04.08 59 4 8 0 

護理系 吳 x宜 102.04.15 54 3.5 8 0 

電算中心 王 x全 102.05.03 40 2.5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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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辦公出勤管理要點 
九十一年三月十三日第四十九次行政會議通過 

九十一年五月十五日第五十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九十三年一月七日第六十五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九十三年九月十五第七十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九十四年五月十一日第七十七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七點、第八點 
九十四年九月十四日第七十九次擴大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三點 
九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第一○○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三點 

九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第一一八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一點、第二點、第五點 
九十九年六月二日第一二三次擴大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五點、第六點、第七點 

九十九年十月十三日第一二六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五點 

一、宗旨： 
為落實本校辦公出勤管理，提高服 務品質，特訂定本要點。 

二、辦公時間： 
每週上班五天，共計四十小時，週一至週五每天辦公八小時。正常辦公時間為上午八時至十二時，
下午十三時至十七時，並採彈性時間如下： 
（一）上下班時間：七時五十分至八時五十分及十六時五十分至十七時五十分。 
（二）中午時段：十二時至十三時，除用餐休息時間為 30 分鐘外，餘 30 分鐘屬服務時間，於

寒暑假期間彈性調整辦公時間。 

另為因應午休時間不漏接洽公事務，得由單位主管於該時段內調配同仁之輪班時間。 

（三）彈性上班表如下： 

 

7:50  彈性時間    8:50       12:00     13:00        16:50  彈性時間     

17:50 

├────────┼────┼────┼──────┼────────┤ 

最    陸續上班    最                                最   陸續下班     最 

早                遲                                早                遲 

上                上├                            ┤下                下   

班                班          核 心 時 間           班                班 

 

三、上下班（掌形）刷卡規定：  
（一）刷卡次數：刷卡二次，分為上午上班及下午下班各刷一次。 
（二）上下班刷卡時間如下： 

1、上午七時五十分（含）以前刷卡者，均以上午七時五十分上班計，下班時間為十六時五十
分。 

2、上午七時五十一分刷卡者，下班時間為十六時五十一分，餘類推。 
3、上午八時五十一分（含）以後刷卡者，須辦理請假手續，否則以遲到或曠職論。 

（三）請假、出差或公出均請事先辦妥差假手續。凡於辦公時間內到勤或提早退勤者，依實際到
校、離校時間刷上、下班卡。 

（四）因臨時狀況逾規定辦公時間到勤者，於到校時刷上班卡，並依規定補辦請假手續。 
（五）因故漏刷人員，應自行填報登記單，並經服務單位主管核章後由人事室登錄，如每月上下

班有漏刷五次以上紀錄者，請各單位主管輔導改進。 
（六）加班者應事先填報加班申請單，奉准後由人事室登錄，並請於加班結束時刷下班卡；下班

離校後再行到校加班或國定節日、例假日到校加班者，另依到、離校時間刷卡。 
（七）本校圖書館排班人員、進修推廣部夜間班人員、助教及其他業務性質特殊，經簽准另訂工

作時間者，依各該單位規定時間到離勤刷卡，各單位主管應將前述人員姓名及工作時間送
人事室列管。 

（八）除經校長核准免刷卡人員外，各單位職員、軍訓教官、助教及專案計劃行政助理，每日出
勤均需按照規定時間刷卡。 

（九）校本部人員刷卡在行政大樓一樓值班室及後門警衛室刷卡；城區部人員在城區部警衛室刷

中午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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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十）刷卡需親自為之，如有違規情事，經查屬實，記過一次；再犯者視情節輕重加重處分。 

四、請假時間計算： 
（一）全日請假：以八小時計算。按正常辦公時間辦理，自八時至十七時。 
（二）半日請假：以四小時計算。 

1、上午請假：按正常上班時間辦理，自八時至十二時。上午請假者，其當日下午之上班亦採
彈性方式如下： 

   （１）十三時（含）以前刷卡者，均以十三時上班計，下班時間為十七時。 
   （２）十三時零一分刷卡者，下班時間為十七時零一分，餘類推。 
   （３）十三時三十一分（含）以後刷卡者，須再辦理請假手續。 

2、下午請假：按正常上班時間上班者，自十三時至十七時；按彈性時間上班者，以八小時扣
除當日上午刷上班至離校刷卡下班時間（不滿一小時者不予扣除）計算請假時數。 

（三）按小時請假： 
1、未開始上班即行請假者，一律不具彈性，依正常上班時間八時起算至九時以前上班者，應

請假一小時；九時零一分至十時以前上班者，應請假二小時，餘類推。 
2、已上班一小時以上再請假者，以八小時扣除當日刷卡上班至離校刷卡下班時間（不滿一小

時者不予扣除），計算請假時數。 
五、寒暑休：  

(一)寒休及暑休應分別於學期結束後一週至開學前一週內休畢，未於期限內休畢者，視為放棄。
實際日期或集中休假等事宜，由人事室另案簽核後通知辦理。 

(二)寒休、暑休核計基準日及日數： 
1.於當學年十月一日前到職，且仍在職者，核予寒休四日。 
2.於當年一月一日前到職，且仍在職者，核予暑休十二日。 
前項期間如連續請假二十四日以上者，應分別扣除寒、暑休一．五日後，每累計請假滿八日，
再分別扣除寒、暑休半日，以此類推。最高扣除日數分別以前項規定為限。 
前項連續請假，應扣除例假日，且不含分娩假。 

(三)留職停薪、請延長病假及新進人員等，於寒、暑假開始前回職復薪、銷假或到職者，以計至
一月三十一日或六月三十日，每上班八日核予寒、暑休半日，上班十六日核給一日；不足八
日者，以八日計；超過八日不足十六日者，以十六日計，最高以第五點第(二)項日數為限。 

(四)於二月一日或八月一日到職之教師兼任行政主管，分別核予寒休一日及暑休三日。 
(五)寒暑休每次至少半日，但在寒暑休期間，學校或服務單位如遇有緊急事故，得隨時通知其銷

假，並於經奉核之規定期限內保留其寒暑休權益。 
(六)寒暑假期間請假人數比例之限制，各單位應妥適配置三分之一以上人力上班，以維持正常運

作，二級主管(含)以下職員書面排班輪值表由各單位負責，毋需送人事室。一級單位主管請
於每年六月底前，將預排之暑假輪值表送人事室彙整。 

(七)排班輪值期間須事先辦妥請假手續，請自行至網路請假系統之「一般請假」內點選「其他假」
並經權責長官核准。 

六、查勤方式： 
本校為查察職員辦公出勤情形，各單位主管人員應於上班時間內不定時巡察所屬人員服勤情形，
並將巡察情形列入平時考核紀錄外，另由人事室不定期進行查勤。 

七、請假應於網站差勤電子表單系統假單備註欄內註明適當之職務代理人、請假期間不克參加之校內
會議名稱及授課事宜。出國請假並應於出國五日以前填寫出國申請單，以書面提出經核准後，始
完成出國請假手續。 

八、本校經校長核定之重大慶典、活動或集會當日，除因具體事由請假外，應依通告出席。 
九、其他未盡事宜，另依有關規定辦理。 
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自發布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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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行政會議追蹤事項 

追蹤事項 
業務

單位 

預定完成

日期 
目前處理情形說明 備註

有關外籍生住宿問題，請學務處

研議在學校附近或捷運沿線洽尋

整棟可租用的大樓或空間，由學

校來承租及管理的可行性。 

學務

處 
 

一. 目前本校外籍生大學部住校人數為 13 人，研

究所為 12 人；下學年度新生大學部預估為 15
人，研究所為 10 人，上述兩者合計 50 人。為

因應未來入學人數可能日益增加，故租賃學舍

床位數不宜低於 80 床。 
二. 大學部主要上課地點在城區部，研究生則在校

本部，考量外籍生學舍仍應置專人駐點輔導並

協處各項日常與突發事件，為撙節人事開支，

建議以合住一處為宜。 
三. 為節省通學時間，故以捷運沿線，步行約 10~15

分鐘可抵之電梯大樓較佳，惟需納入環境安全

性、生活便利性及空間舒適性等條件。 
四. 考量校外學舍收費不宜與校內宿舍差距過

大，以避免學生經濟負擔沈重，故每學期收費

以 12,000 元以內為宜。 
五. 為維持學生居住處所的穩定性，洽訂租賃契

約以六年以上為宜。 

六. 城區部學生宿舍二樓 201~210 室，長期以來

挪為教師研究室使用，若校舍重行規劃，建議

宿舍區應維持使用上之單一性，除有利各項管

理工作，亦可增加床位數，稍解學生床位不足

之壓力（每室 4 床，共可增加 40 床）；此外，

若外籍生人數達一定數額，更可全層規劃為外

籍生住宿區，以順應渠等文化差異，而配合提

供較周延之生活所需。 

102.04.10

行政會議

紀錄列入

追蹤 

請總務處針對下班後未關妥門窗

之單位持續追蹤，資料請自開始

追蹤日起完整呈現並作排行統

計，以提醒相關處室注意改善。 

總務

處 
持續追蹤

下班後未關妥門窗之統計資料，累計於 100 年 5

月 20 日至 102 年 4 月 13 日之總數詳附件一第 44

頁，另統計 102 年 3 月 25 日至 102 年 4 月 13 日，

新增 13 例。未關妥門窗之單位述明未關妥門窗之

原因及改善措施。 

100.08.10

擴大行政

會議紀錄

列入追蹤

每月研究計畫案件數統計及目標

值追蹤 

研發

處 
持續追蹤

截止至 102 年 5 月 1 日目前國科會案 14 件，政府

委託案 3 件，產學案 12 件，共 29 件。本月 3 學

院新增共計 5 件。護理學院企業產學案 1 件，人

康學院政府產學 1 件及企業產學 2 件，健管學院

企業產學 1 件；各學院系所案件數統計如附件第

45-47 頁。 

101.4.11

行政會議

列入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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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 100 年 5 月 20 日至 102 年 4 月 13 日止，累計各單位電源、門窗未關情形： 

權責單位 電燈 冷氣 門 窗 小計

護理系 29 1 18 19 67
健管系 5 6 22 3 36
聽語所 2 7 25 0 34
教務處 9 0 7 14 30
資管系 11 0 10 12 33
通識中心 10 0 3 5 18
推廣中心 5 0 5 2 12
學務處 9 5 14 12 40
電算中心 2 0 3 1 6
生死所 3 0 6 2 11
教卓中心 6 0 2 0 8
中西醫所 3 0 1 2 6
教發中心 2 0 1 0 3
幼保系 3 0 5 6 14
體育室 2 0 1 0 3
人康學院 2 0 6 2 10
運保系 0 0 4 1 5
醫教所 2 0 2 0 4
能力鑑定中心 0 0 1 0 1
秘書室 0 0 1 0 1
旅健所 1 0 0 4 5
健管學院 0 0 2 1 3
助產所 0 0 0 1 1
圖書館 5 0 0 0 5
研發處 1 0 0 1 2
總務處 1 0 1 0 2
其它行政單位 3 0 1 0 4
2. 102 年 3 月 25 日至 102 年 4 月 13 日止，各單位電源、門窗未關情形統計(本次新增)： 

日期 地  點 電源、門窗未關情形
權責單位 權責單位回覆未關原因及

提出具體改善措施內容 電燈 冷氣 門 窗
4/2 B502    1  生死所 再次提醒學生離開時務必鎖門，謝謝
4/4 B211-3    1  資管系 提醒同學注意 
4/5 B330    1  醫教所 4/3 有學生借用討論課業至傍晚離開後未

鎖，未來會加強宣導。 
4/5 I308    1  幼保系 4/12 會轉知辦公室所有使用者注意門窗

檢查。

4/5 I304      1 幼保系 4/4 老師假日借用開實習會議未關，會加
強宣導。

4/8 B416      1 國際交流組 
將請國際學程專案經理向外籍生宣導提
醒離開時要關窗上鎖，並勿於深夜逗留在
B416 教室。

4/8 圖書館二樓 1      圖書館 督導工讀生詳實檢查閉館事宜，並針對該
名工讀生特別加強訓練。 

4/11 學生育樂中心    1  生輔組 經查係護二二 A 同學使用後未上鎖，已告
誡並予停借一個月處分。 

4/11 S319    1  護理系 加強宣導離開教室前關閉門窗。
4/12 B603    1 1 護理系 加強宣導課程後須關閉門窗。
4/13 S319    1  護理系 加強宣導課程後須關閉門窗。
4/13 IB101 1      人康學院 會加強宣導。 

3. 102 年 3 月 25 日至 102 年 4 月 13 日止，各單位電源、門窗未關之新增情形： 
權責單位 小計 本次新增 小計 
護理系 63 4 67

依 101 年第 1 學期第 3 次業務會報指示就各單位本月新增之下班後未關妥門窗案件數超過上月份之案
例數，單位主管需於行政會議中報告，將請護理系說明未關電源、門窗之原因並提出具體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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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年度計畫新增加件數及金額統計 製表日期：2013/1/3 

計畫類別 國科會件數 國科會金額 政府件數 政府金額 產學件數 產學金額 合計件數 合計金額 教師數 目標值 達成率 件數差額 

護理系 19 14684440 3 4121180 16 527200 38 19332820 56 54 70% -16 

護理助產研究所 1 981000 1 129993 0 0 2 1110993 2 2 100% 0 

醫護教育研究所 3 2655000 0 0 0 0 3 2655000 4 4 75% -1 

中西醫結合護理研

究所 
0 0 2 986060 1 20000 3 1006060 4 4 75% -1 

護理學院合計 23 18320440 6 5237233 17 547200 46 24104873 66 63 73% -17 

嬰幼兒保育系 0 0 6 10606660 4 438000 10 11044660 12 11 91% -1 

運動保健系 0 0 0 0 6 240000 6 240000 8 8 75% -2 

生死教育與輔導研

究所 
0 0 6 2629830 3 136000 9 2765830 5 5 180% 4 

聽語障礙科學所 1 723000 2 806233 1 60000 4 1589233 4 4 100% 0 

人康學院合計 1 723000 14 14042723 14 874000 29 15639723 29 28 104% 1 

健康事業管理系 5 2662000 0 0 3 451300 8 3113300 11 11 73% -3 

資訊管理系 4 2096000 1 120000 6 612400 11 2828400 10 10 110% 1 

旅遊健康研究所 1 341000 0 0 2 40000 3 381000 4 4 75% -1 

長期照護研究所 0 0 1 500000 0 0 1 500000 3 3 33% -2 

健管學院合計 10 5099000 2 620000 11 1103700 23 6822700 28 27 85% -4 

通識(教育)中心 2 1740000 2 120000 1 20000 5 1880000 17 16 31% -11 

行政單位及其他 0 0 40 63883221 1 32000 41 63915221         

總計 36 25882440 24 20019956 43 2544900 103 48447296 140 134 77%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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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年度計畫新增加件數及金額統計 (製表日期：2013/5/1)   

計畫類別 國科會件數 國科會金額 政府件數 政府金額 產學件數 產學金額 合計件數 合計金額 教師數 目標值 件數差額 

護理系 7 6583000 0 0 2 80000 9 6663000 60 61 -52 

護理助產研究所 0 0 0 0 0 0 0 0 2 2 -2 

醫護教育研究所 3 2856000 0 0 1 100000 4 2956000 4 4 0 

中西醫結合護理研究所 0 0 0 0 0 0 0 0 3 3 -3 

護理學院合計 10 9439000 0 0 3 180000 13 9619000 69 71 -57 

嬰幼兒保育系 0 0 2 2851907 2 364852 4 3216759 11 11 -7 

運動保健系 1 1648000 0 0 1 50000 2 1698000 9 9 -7 

生死與健康心理諮商系 0 0 0 0 0 0 0 0 1 0 0 

生死教育與輔導研究所 0 0 0 0 0 0 0 0 4 5 -5 

聽語障礙科學所 1 689000 0 0 3 244800 4 933800 5 5 -1 

人康學院合計 2 2337000 2 2851907 6 659652 10 5848559 30 30 -20 

健康事業管理系 1 831000 0 0 1 100000 2 931000 12 12 -10 

資訊管理系 1 636000 1 650000 2 180000 4 1466000 9 9 -5 

旅遊健康研究所 0 0 0 0 0 0 0 0 4 4 -4 

長期照護研究所 0 0 0 0 0 0 0 0 3 3 -3 

健管學院合計 2 1467000 1 650000 3 280000 6 2397000 28 28 -22 

通識(教育)中心 0 0 0 0 0 0 0 0 19 19 -19 

行政單位及其他 
0 0 1 1400000 0 0 0 1400000 0 0 0 

(不列入總計) 

總計 14 13243000 3 3501907 12 1119652 29 17864559 146 148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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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2013 (製表日期：2013/3/4) 2013 (製表日期：2013/4/03) 2013 (製表日期：2013/4/24) 

各系所名稱 教師數 目標值
合計

件數

件數

差額
教師數 目標值

合計

件數

件數

差額 
教師數 目標值

合計

件數

件數

差額
教師數 目標值

合計

件數 

件數

差額 

護理系 56 54 38 -16 60 61 9 -53 60 61 9 -52 60 61 9 -52 

護理助產研究所 2 2 2 0 2 2 0 -2 2 2 0 -2 2 2 0 -2 

醫護教育研究所 4 4 3 -1 4 4 4 -1 4 4 3 -1 4 4 4 0 

中西醫結合護理研究所 4 4 3 -1 3 4 0 -4 3 4 0 -4 3 4 0 -3 

護理學院合計 66 63 46 -17 69 71 13 -60 69 71 12 -59 69 71 13 -57 

嬰幼兒保育系 12 11 10 -1 11 11 3 -9 11 11 2 -9 11 11 3 -8 

運動保健系 8 8 6 -2 9 9 2 -8 9 9 2 -8 9 9 2 -7 

生死與健康心理諮商系 0 0 0 0 1 0 0 0 1 0 0 0 1 0 0 0 

生死教育與輔導研究所 5 5 9 4 4 5 0 -5 4 5 0 -5 4 5 0 -5 

聽語障礙科學所 4 4 4 0 5 5 4 -2 5 5 3 -2 5 5 4 -1 

人康學院合計 29 28 29 1 30 30 9 -24 30 30 7 -24 30 30 9 -21 

健康事業管理系 11 11 8 -3 12 12 2 -11 12 12 1 -11 12 12 2 -10 

資訊管理系 10 10 11 1 9 9 4 -6 9 9 4 -5 9 9 4 -5 

旅遊健康研究所 4 4 3 -1 4 4 0 -4 4 4 0 -4 4 4 0 -4 

長期照護研究所 3 3 1 -2 3 3 0 -3 3 3 0 -3 3 3 0 -3 

健管學院合計 28 27 23 -4 28 28 6 -24 28 28 5 -23 28 28 6 -22 

通識(教育)中心 17 16 5 -11 19 19 0 -19 19 19 0 -19 19 19 0 -19 

行政單位及其他 
    41      0       0      0 0 

(不列入總計) 

總計 140 134 103 -31 146 148 21 -127 146 148 24 -124 146 148 28 -120 

 


